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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章  

投 票 及 点 票 安 排  

 

第 一 部 分 ： 通 则  

4 . 1  选 民 只 可 在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编 配 给 他 ／ 她

的 投 票 站 投 票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某 一 个 乡 郊 地 区 的 选 民 所 获

编 配 的 投 票 站 ， 会 在 可 能 范 围 内 尽 量 接 近 他 ／ 她 所 属 的

乡 郊 地 区 。 然 而 ， 是 否 沿 用 过 往 使 用 过 的 投 票 站 ， 取 决

于 场 地 拥 有 人 或 管 理 层 是 否 借 出 场 地 作 投 票 站 之 用 ， 以

及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能 否 觅 得 更 为 理 想 的 场 地 。 [ 2 0 2 2 年 1 0

月 新 增 ]  

4 . 2  如 选 民 行 动 不 便 而 又 被 编 往 不 方 便 他 们 进 出

的 投 票 站 ， 可 向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申 请 重 新 编 配 至 另 一 个 设

有 无 障 碍 通 道 的 投 票 站 投 票。详 情 可 参 阅 下 文 第 4 . 2 0 段。

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3  每 个 投 票 站 外 会 划 定 禁 止 拉 票 区，以 确 保 选 民

可 在 不 受 骚 扰 的 情 况 下 前 往 投 票 站 。 此 外 ， 在 紧 贴 投 票

站 入 口 ／ 出 口 处 的 地 方 会 划 定 不 准 任 何 人 士 逗 留 或 游 荡

的 禁 止 逗 留 区 ，以 免 投 票 站 入 口 ／ 出 口 受 阻 。  [ 2 0 2 2 年

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4  任 何 人 不 得 在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进 行 任 何 拉 票 活

动 。 就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的 楼 宇 而 言 ， 除 了 投 票 站 所 在 的 整

座 楼 宇 均 不 得 拉 票 外 ， 其 他 楼 宇 ， 不 论 是 政 府 或 私 人 地

方 ，即 使 获 得 有 关 物 业 管 理 机 构 批 准 ，只 要 属 地 面 楼 层，

候 选 人 及 其 助 选 团 一 概 严 禁 进 行 任 何 拉 票 活 动 。 详 情 见

本 章 第 三 部 分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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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5  就 乡 村 选 举 而 言 ，投 票 于 中 午 十 二 时 开 始 ，于

晚 上 七 时 结 束 。 就 墟 镇 选 举 而 言 ， 投 票 于 上 午 八 时 半 开

始 ， 于 晚 上 九 时 半 结 束 。 确 实 投 票 时 间 以 民 政 事 务 总 署

署 长 在 投 票 日 前 藉 宪 报 公 告 指 明 为 准 。 基 于 保 安 理 由 ，

设 于 惩 教 院 所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时 间 是 下 午 一 时 至 下

午 四 时 。 投 票 开 始 前 约 3 0 分 钟 (设 于 惩 教 院 所 的 专 用 投

票 站 则 为 投 票 开 始 前 约 1 5 分 钟 )， 票 站 主 任 会 让 在 场 的

候 选 人 、 选 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进 入 投 票 站 ， 观

察 开 启 密 封 的 选 票 包 裹 及 投 票 箱 上 锁 和 加 封 过 程 ； 投 票

结 束 后，票 站 主 任 会 于 在 场 候 选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面 前 (如 有

的 话 )把 投 票 箱 上 锁 和 密 封。点 票 工 作 在 同 一 乡 郊 地 区 所

有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结 束 之 后 方 会 进 行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

增 ]  

4 . 6  每 个 投 票 站 只 容 许 选 民 及 指 定 ／ 获 授 权 人 士

进 入 。 如 选 民 需 要 其 他 人 协 助 进 入 投 票 站 ， 可 向 票 站 主

任 提 出 要 求 ， 票 站 主 任 会 酌 情 处 理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

增 ]  

4 . 7  为 令 发 出 选 票 的 工 作 更 灵 活、更 有 效 率 及 更 准

确，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可 因 应 实 际 情 况 指 示 投 票 站 (专 用 投 票

站 除 外 )使 用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发 出 选 票。选 民 在 进 入

投 票 站 后，可 按 现 场 指 示 在 任 何 一 张 发 票 柜 枱 领 取 选 票。

详 情 可 参 阅 本 章 第 六 及 第 七 部 分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8  投 票 是 自 主 及 保 密 的。没 有 人 可 以 对 他 人 施 用

武 力 或 威 胁 对 他 人 施 用 武 力 ， 以 强 迫 他 人 在 选 举 中 投 票

予 或 不 投 票 予 某 一 名 候 选 人 。 任 何 人 亦 绝 不 须 透 露 已 投

票 予 或 准 备 投 票 予 哪 名 候 选 人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9  选 民 在 领 取 选 票 后，应 立 即 前 往 划 票 间 自 行 填

划 选 票 。 每 个 划 票 间 于 同 一 时 间 只 会 给 一 位 选 民 使 用 。

基 于 投 票 自 主 及 保 密 的 原 则，法 例 不 容 许 任 何 人 (即 使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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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 民 的 亲 友 )陪 同 或 协 助 投 票。如 选 民 有 困 难 亲 自 填 划 选

票 ， 可 按 法 例 要 求 票 站 主 任 或 其 副 手 在 1  名 投 票 站 工 作

人 员 在 场 见 证 下 ， 按 其 投 票 意 向 代 为 填 划 。 详 情 可 参 阅

下 文 第 4 . 4 9 段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1 0  任 何 人 均 不 可 在 投 票 站 或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展 示、

传 阅 载 有 候 选 人 姓 名 及 ／ 或 编 号 的 资 料 或 与 其 他 人 士 分

享 或 讨 论 ， 否 则 会 触 犯 法 例 。 然 而 ， 法 例 没 有 禁 止 选 民

带 备 提 示 其 投 票 予 候 选 人 的 姓 名 或 编 号 的 备 忘 (例 如 印

有 候 选 人 的 单 张 或 俗 称 所 谓 “ 掌 心 雷 ” 的 提 示 纸 )进 入

投 票 站 供 选 民 自 己 使 用 ， 以 在 划 票 间 内 填 划 选 票 时 作 为

参 考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1 1 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，绝 不 可 以 利 益 、饮 食 或 娱 乐 ，

或 以 武 力 或 胁 迫 手 段 ， 或 以 欺 骗 手 段 ， 诱 使 选 民 投 票 予

或 不 投 票 予 某 候 选 人 或 某 些 候 选 人 ， 亦 不 可 故 意 妨 碍 或

阻 止 选 民 投 票 ， 否 则 会 触 犯 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
例 》 。 选 民 有 时 或 需 要 其 他 人 协 助 或 接 载 前 往 投 票 站 ，

但 在 过 程 中 切 勿 借 故 以 上 述 手 段 诱 使 选 民 投 票 予 或 不 投

票 予 某 候 选 人 或 某 些 候 选 人 。 有 关 故 意 妨 碍 或 阻 止 另 一

人 在 选 举 中 投 票 的 舞 弊 行 为 ， 可 参 阅 第 十 六 章 第 1 6 . 2 7
段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1 2  投 票 站 外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或 有 获 民 政 事 务 总 署

批 准 的 机 构 进 行 票 站 调 查 。 选 民 参 与 票 站 调 查 纯 属 自 愿

性 质 。 如 非 自 愿 ， 选 民 无 须 向 该 等 机 构 透 露 他 ／ 她 投 票

予 哪 位 候 选 人 。有 关 票 站 调 查 的 事 宜 ，可 参 阅 第 十 四 章 。 
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1 3  除 某 些 投 票 站 及 专 用 投 票 站 外，所 有 投 票 站 会

在 投 票 结 束 后 转 为 点 票 站 ， 作 为 相 关 乡 郊 地 区 选 票 点 票

和 告 知 在 场 的 候 选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点 票 结 果 的 地 方 。 在 投

票 结 束 后 ， 该 些 非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箱 (已 上 锁 及 密 封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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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送 往 指 定 的 相 关 点 票 站 。 至 于 专 用 投 票 站 方 面 ， 投 票

箱 (已 上 锁 及 密 封 )会 先 送 往 选 票 分 流 站 进 行 选 票 分 类 ，

然 后 按 所 属 乡 郊 地 区 送 往 相 应 的 点 票 站 ， 与 点 票 站 的 选

票 混 和 后 一 并 点 算。有 关 详 情 可 参 阅 下 文 第 4 . 6 5 至 4 . 6 9
段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 

 

第 二 部 分 ： 投 票 前  

宪 报 公 告  

4 . 1 4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会 为 每 个 乡 郊 地 区 指 定 一

个 或 多 个 投 票 站 。 除 了 某 些 投 票 站 及 专 用 投 票 站 ， 其 他

投 票 站 会 在 投 票 结 束 后 转 为 点 票 站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

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1 5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须 在 投 票 日 前 第 1 0 天 或 之

前 藉 在 宪 报 刊 登 的 公 告 ， 指 定 某 个 地 方 作 为 投 票 站 、 专

用 投 票 站 、选 票 分 流 站 16或 点 票 站 ，也 可 指 定 同 一 地 方 作

为 投 票 站 及 点 票 站 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2 8 ( 1 )
及 ( 1 A A )条 ]选 举 主 任 须 在 投 票 日 前 第  1 0 天 或 之 前 以 书

面 形 式 通 知 每 名 候 选 人 关 于 该 候 选 人 所 竞 逐 的 乡 郊 地 区

的 点 票 站 的 地 址 及 将 来 自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选 票 进 行 分 类 的

地 址 (如 适 用 ) 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5 5 ( 3 )及 ( 4 )
条 ]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1 6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可 藉 书 面 通 知 规 定 任 何 从

政 府 一 般 收 入 拨 款 资 助 的 学 校 或 机 构 ／ 组 织 ／ 团 体 所 占

用 的 建 筑 物 的 业 主 或 占 用 人 ， 准 许 获 其 授 权 人 士 在 该 处

所 进 行 实 地 视 察 ， 并 在 认 为 该 处 所 适 合 作 为 投 票 站 或 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可 设 立 选 票 分 流 站 ， 将 来 自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选 票 按 乡

郊 地 区 分 类 ， 然 后 运 送 到 相 关 所 属 的 点 票 站 进 行 点 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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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 站 的 情 况 下 ， 以 书 面 通 知 规 定 该 处 所 的 业 主 或 占 用 人

提 供 该 处 所 作 为 乡 郊 地 区 选 举 的 投 票 站 或 点 票 站 ， 以 及

准 许 获 其 授 权 人 士 于 该 处 所 进 行 准 备 工 作 和 储 存 物 资 。

任 何 人 如 没 有 遵 从 上 述 的 规 定 ， 须 缴 付 5 0 , 0 0 0 元 罚 款 。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2 8 及 2 8 A A 条 ]  [ 2 0 2 2 年

1 0 月 新 增 ]  

投 票 站 的 编 配  

4 . 1 7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可 在 同 一 地 点 设 立 多 个 乡

郊 地 区 的 投 票 站 。 有 需 要 时 ， 更 可 指 定 临 时 搭 建 物 为 投

票 站 。 为 各 乡 郊 地 区 设 立 就 近 的 投 票 站 ， 意 指 某 一 个 乡

郊 地 区 的 选 民 所 获 编 配 的 投 票 站 ， 会 在 可 能 范 围 内 尽 量

接 近 他 ／ 她 所 属 的 乡 郊 地 区 。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可 在 惩 教 院

所 或 其 他 合 适 的 地 方 设 立 专 用 投 票 站 。 在 投 票 日 当 天 在

囚 或 遭 执 法 机 关 羁 押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， 会 被 编 配 往 适 当 的

专 用 投 票 站 投 票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2 8 A ( 1 )
条 ]。  [ 2 0 0 9 年 1 2 月 及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投 票 通 知  

4 . 1 8  在 投 票 日 前 最 少 1 0 天 之 前 ， 如 选 民 所 属 的 乡

郊 地 区 需 要 举 行 选 举 ， 会 接 获 投 票 通 知 订 明 投 票 日 期 、

时 间 和 地 点 。 这 些 投 票 通 知 会 寄 往 选 民 的 登 记 地 址 或 通

讯 地 址 (如 适 用 )。 假 如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决 定 更 改 投 票

站 ， 则 必 须 在 切 实 可 行 范 围 内 尽 快 以 其 认 为 适 当 的 方 式

通 知 相 关 的 选 民 、 选 举 主 任 及 票 站 主 任 。 为 了 让 将 在 投

票 日 当 天 在 惩 教 院 所 中 服 刑 的 选 民 尽 快 收 到 投 票 通 知 ，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会 在 切 实 可 行 的 范 围 内 将 投 票 通 知 送 往 选

民 所 在 的 惩 教 院 所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2 9 ( 2 )、
( 2 A )及 ( 4 )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、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

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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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动 当 选  

4 . 1 9  倘 若 某 乡 郊 地 区 获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人 数 不

多 于 该 乡 郊 地 区 在 该 次 选 举 中 须 选 出 的 乡 郊 代 表 的 数

目 ，当 局 会 宣 布 该 名 或 该 等 候 选 人 妥 为 当 选 [《 乡 郊 代 表

选 举 条 例 》 第 2 9 ( 1 )条 ]。 而 该 乡 郊 地 区 的 选 民 则 无 须 投

票 ， 并 会 接 获 有 关 通 知 。  [ 2 0 1 1 年 1 0 月 及 2 0 1 4 年 1 0

月 修 订 ]  

设 有 无 障 碍 通 道 的 投 票 站  

4 . 2 0  选 民 只 可 在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编 配 给 他 ／ 她

的 投 票 站 投 票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3 0 条 ]。民

政 事 务 总 署 会 在 可 行 范 围 内 尽 量 为 行 动 不 便 人 士 提 供 方

便 他 们 前 往 投 票 站 的 通 道 。 在 寄 给 每 名 选 民 的 投 票 通 知

会 夹 附 地 图 ， 清 楚 表 明 他 们 所 获 配 的 投 票 站 对 行 动 不 便

人 士 是 否 易 达 。 此 外 ， 投 票 通 知 亦 会 注 明 如 果 任 何 被 编

配 往 所 属 投 票 站 的 选 民 难 于 前 往 获 编 配 的 投 票 站 ， 则 他

／ 她 可 向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申 请 重 新 编 配 前 往 另 一 个 设 有 无

障 碍 通 道 的 投 票 站 投 票 。 选 民 如 因 行 动 不 便 或 其 他 困 难

而 觉 得 难 于 前 往 获 编 配 的 投 票 站 ， 可 于 投 票 日 前 最 少

5  天 之 前 ， 向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申 请 重 新 编 配 。 民 政 事 务 总

署 会 重 新 编 配 另 一 个 设 有 无 障 碍 通 道 的 投 票 站 予 该 选 民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2 8 ( 1 0 )条 ]。 一 经 重 新 编

配 ， 该 选 民 只 可 在 该 设 有 无 障 碍 通 道 的 投 票 站 投 票 。 如

情 况 许 可 ， 当 局 亦 会 安 排 免 费 的 复 康 巴 士 ， 以 接 载 该 等

选 民 往 返 该 设 有 无 障 碍 通 道 的 投 票 站 。 就 这 事 项 ， 有 关

选 民 可 致 电 或 以 书 面 方 式 向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查 询 。  [ 2 0 0 6

年 1 0 月 、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

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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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 用 投 票 站  

4 . 2 1  基 于 保 安 理 由，惩 教 署 署 长 有 必 要 在 惩 教 院 所

内 将 某 些 在 囚 人 士 或 受 羁 押 人 士 与 其 他 人 分 隔 。 惩 教 署

署 长 会 就 惩 教 院 所 内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， 将 投 票 时 间 的 其 中

某 时 段 ， 编 配 予 获 分 配 该 投 票 站 的 选 民 投 票 ， 并 通 知 有

关 选 民 获 编 配 的 时 段 。 惩 教 署 署 长 必 须 编 配 时 段 给 予 选

民 ， 让 他 们 有 合 理 的 机 会 投 票 。 获 编 配 于 某 时 段 投 票 的

选 民 ，只 可 在 该 时 段 中 投 票 (请 参 阅 第 4 . 5 2 ( c )段 )。 [《 乡

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2 7 ( 1 B )、 ( 1 C )、 ( 1 D )及 ( 2 A )条 ]  
[ 2 0 0 9 年 1 2 月 新 增 ]  

 

第 三 部 分 ： 投 票 站 外  

4 . 2 2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会 安 排 在 投 票 站 外 ，展 示 投

票 站 范 围 的 地 图 或 图 则 ， 如 属 专 用 投 票 站 ， 则 会 安 排 在

投 票 站 内 展 示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2 8 ( 7 )条 ]。
每 个 投 票 站 外 会 划 设 一 个 “ 禁 止 拉 票 区 ＂ ， 以 确 保 选 民

能 够 不 受 骚 扰 地 进 入 投 票 站 。 此 外 ， 在 紧 贴 投 票 站 入 口

／ 出 口 的 地 方 会 划 定 一 个 不 准 任 何 人 士 逗 留 或 游 荡 的

“ 禁 止 逗 留 区 ＂，以 免 选 民 在 进 入 ／ 离 开 投 票 站 时 受 阻。

禁 止 拉 票 区 内 将 严 禁 任 何 拉 票 活 动 (经 选 举 主 任 批 准 展

示 的 非 流 动 性 选 举 广 告 除 外 ， 例 如 在 指 定 展 示 位 置 展 示

的 选 举 广 告 ) 。 投 票 站 或 其 附 近 会 张 贴 禁 止 拉 票 区 的 公

告 ，及 显 示 禁 止 拉 票 区 范 围 的 地 图 或 图 则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

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3 4 ( 6 )条 ]。 (请 参 阅 第 十 三 章 )  [ 2 0 0 6 年

1 0 月 、 2 0 1 1 年 1 0 月 、 2 0 1 2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

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2 3  在 投 票 当 日 ， 任 何 人 不 得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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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在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从 事 拉 票 活 动 (包 括 建 议 不

投 票 给 任 何 候 选 人 )， 但 下 文 第 4 . 2 4 段 所 述

的 逐 户 拉 票 活 动 则 不 在 此 限 ； [ 2 0 0 5 年 9 月

修 订 ]   

( b )  在 无 合 法 权 限 或 选 举 主 任 或 票 站 主 任 的 明

示 准 许 下 ，在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使 用 扩 音 系 统 或

设 备 作 任 何 用 途 ；  [ 2 0 1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 

( c )  为 进 行 拉 票 活 动 而 使 用 扩 音 系 统 或 设 备 ，或

进 行 任 何 活 动 (如 舞 狮 )， 而 所 发 出 的 声 音 可

以 在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听 到 ；  

( d )  在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展 示 任 何 与 任 何 候 选 人 或

其 候 选 人 编 号 ；任 何 政 治 团 体 或 有 成 员 在 有

关 选 举 中 参 选 的 团 体 或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有 关

的 宣 传 物 品 ； 或  

( e )  未 经 选 举 主 任 或 票 站 主 任 示 明 许 可 而 在 禁

止 逗 留 区 内 逗 留 或 游 荡 ；  

否 则 即 属 违 法 ，最 高 可 判 处 第 2 级 罚 款 ( 5 , 0 0 0 元 )及 监 禁

3 个 月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3 5 ( 2 )及 8 9 ( 1 )条 ]  
[ 2 0 1 1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2 4  任 何 人 可 在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并 非 投 票 站 所 在 的

建 筑 物 内 ， 高 于 或 低 于 街 道 的 楼 层 逐 户 拉 票 ， 但 要 先 获

准 进 入 有 关 建 筑 物 进 行 拉 票 及 不 可 使 用 扩 音 设 备 ， 不 妨

碍 选 民 及 公 众 人 士 ， 并 可 以 为 拉 票 而 展 示 或 佩 戴 任 何 促

使 或 阻 碍 任 何 候 选 人 当 选 的 宣 传 物 品 ，例 如 徽 章 、标 志、

衣 物 或 头 饰 。 但 是 ， 上 述 物 品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均 不 得 在 禁

止 拉 票 区 内 街 道 的 楼 层 展 示 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

第 3 5 ( 3 )条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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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2 5  就 在 惩 教 院 所 设 立 的 专 用 投 票 站，惩 教 署 人 员

在 执 行 职 务 时 ， 可 在 投 票 日 于 惩 教 院 所 内 的 专 用 投 票 站

的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使 用 扩 音 系 统 或 设 备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

程 序 规 例 》 第 3 5 ( 2 A )条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 

第 四 部 分 ： 投 票 时 间  

4 . 2 6  就 乡 村 选 举 而 言，投 票 于 中 午 十 二 时 开 始 ，于

晚 上 七 时 结 束 。 就 墟 镇 选 举 而 言 ， 投 票 于 上 午 八 时 半 开

始 ， 于 晚 上 九 时 半 结 束 。 基 于 保 安 理 由 ， 设 于 惩 教 院 所

的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时 间 是 下 午 一 时 至 下 午 四 时 。 投 票

开 始 前 约 3 0 分 钟 (设 于 惩 教 院 所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则 为 投 票

开 始 前 约 1 5 分 钟 )， 投 票 站 的 票 站 主 任 会 让 在 场 的 候 选

人 、 选 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进 入 投 票 站 ， 观 察 开

启 密 封 的 选 票 包 裹 及 有 关 投 票 箱 上 锁 及 加 封 的 过 程 。 票

站 主 任 会 在 开 启 密 封 的 选 票 包 裹 前 向 他 们 展 示 密 封 包 裹

没 有 被 干 扰 ， 以 及 展 示 空 的 投 票 箱 ， 然 后 再 为 投 票 箱 上

锁 和 加 封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4 0 条 ]票 站 主

任 亦 会 告 知 该 等 人 士 及 向 他 们 展 示 ， 他 ／ 她 所 持 有 的 该

乡 郊 地 区 选 票 数 目 。 就 每 名 候 选 人 而 言 ， 在 候 选 人 、 选

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中 ， 只 限 1 人 可 以 在 场 观 察

开 启 密 封 的 选 票 包 裹 及 投 票 箱 上 锁 和 加 封 的 过 程 。  
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

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2 7  至 于 设 于 惩 教 院 所 的 专 用 投 票 站，基 于 保 安 理

由 ：  

( a )  在 高 度 设 防 监 狱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内 ，最 多 只 能

有 2 名 候 选 人 在 场 观 察 开 启 密 封 的 选 票 包 裹

及 投 票 箱 上 锁 和 加 封 的 过 程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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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而 在 惩 教 院 所 (高 度 设 防 监 狱 除 外 )的 专 用 投

票 站 内 ，最 多 只 能 有 2 名 候 选 人 、其 选 举 代

理 人 或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在 场 观 察 开 启 密 封

的 选 票 包 裹 及 投 票 箱 上 锁 和 加 封 的 过 程 。  

候 选 人 、 选 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进 入 上 述 的 专 用

投 票 站 观 察 开 启 密 封 的 选 票 包 裹 及 投 票 箱 上 锁 和 加 封 的

过 程 会 以 先 到 先 得 的 方 式 处 理 。(有 关 选 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

投 票 代 理 人 进 入 设 于 惩 教 院 所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申 请 程

序 ，请 参 阅 第 六 章 )  [ 2 0 0 9 年 1 2 月、 2 0 1 4 年 1 0 月、 2 0 1 8

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2 8  如 果 投 票 站 内 没 有 候 选 人 或 其 代 理 人 在 场，上

述 开 启 密 封 的 选 票 包 裹 及 投 票 箱 上 锁 和 加 封 的 过 程 会 在

该 投 票 站 内 以 下 任 何 2 名 人 员 面 前 进 行 ： 警 务 人 员 、 民

众 安 全 服 务 队 队 员、惩 教 署 人 员 或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(视 乎

情 况 而 定 )。  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

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2 9  票 站 主 任 会 安 排 在 投 票 站 外 ，展 示 公 告 以 提 供

投 票 程 序、点 票 地 点 及 选 票 分 流 站 (如 有 的 话 )的 资 料，如

属 专 用 投 票 站 ， 则 会 安 排 在 投 票 站 内 张 贴 有 关 简 介 ， 以

便 选 民 参 考 。  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1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

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 

第 五 部 分 ： 可 进 入 投 票 站 的 人  

4 . 3 0  除 选 民 以 外 ， 只 有 下 列 人 士 可 进 入 投 票 站 ︰  

( a )  票 站 主 任 及 其 他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；  

( b )  选 管 会 成 员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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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；  

( d )  总 选 举 事 务 主 任 ；  

( e )  有 关 乡 郊 地 区 的 选 举 主 任 及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；  

( f )  在 投 票 站 执 勤 的 公 职 人 员 ，包 括 警 务 人 员 及

民 众 安 全 服 务 队 队 员 等 ；  

( g )  在 专 用 投 票 站 执 勤 的 惩 教 署 及 其 他 执 法 机

关 人 员 ；  

( h )  根 据 下 文 第 4 . 3 1 段 的 规 定，有 关 乡 郊 地 区 的

候 选 人 及 选 举 代 理 人 ；  

( i )  根 据 下 文 第 4 . 3 1 段 的 规 定，就 该 投 票 站 被 委

任 的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(不 适 用 于 设 于 高 度 设

防 监 狱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)；  

( j )  获 选 举 主 任 书 面 授 权 的 公 职 人 员 ；  

( k )  获 选 管 会 任 何 1 名 成 员 或 选 举 主 任 以 书 面 授

权 的 任 何 人 士 ，但 该 人 士 须 遵 守 授 权 书 所 列

明 的 规 定 ； 以 及  

( l )  进 入 投 票 站 投 票 的 选 民 的 随 行 儿 童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3 7 ( 1 )条 ]  

投 票 站 入 口 处 及 专 用 投 票 站 内 会 张 贴 通 告 ， 声 明 只 有 选

民 及 指 定 ／ 获 授 权 人 士 可 进 入 投 票 站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

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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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3 1  为 维 持 投 票 站 的 秩 序，票 站 主 任 可 以 规 限 在 同

一 时 间 获 准 进 入 投 票 站 的 选 民 、 候 选 人 、 选 举 代 理 人 及

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的 人 数 [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

3 7 ( 2 )条 ]：  

( a )  就 每 名 候 选 人 而 言 ，在 候 选 人 、选 举 代 理 人

或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中 ，同 一 时 间 只 限 1 人 进

入 及 停 留 在 投 票 站 内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

规 例 》 第 3 7 ( 3 )、 ( 4 )、 ( 5 )及 ( 6 )条 ]；  

( b )  每 个 投 票 站 外 会 张 贴 公 告 ，说 明 在 投 票 站 的

指 定 范 围 内 可 容 纳 候 选 人 、其 选 举 代 理 人 或

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的 人 数 ，以 供 他 们 观 察 投 票

情 况 ；  

( c )  候 选 人 、选 举 代 理 人 及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进 入

投 票 站 会 以 先 到 先 得 的 方 式 处 理 。为 了 尽 量

让 更 多 的 候 选 人 、选 举 代 理 人 及 监 察 投 票 代

理 人 能 有 机 会 在 投 票 站 观 察 投 票 情 况 ，任 何

获 准 进 入 投 票 站 的 候 选 人 、选 举 代 理 人 及 监

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只 可 逗 留 1 小 时 。除 非 无 其 他

候 选 人 、选 举 代 理 人 及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正 在

等 候 进 入 ，否 则 上 述 在 场 人 士 必 须 离 开 投 票

站 ，但 可 按 先 到 先 得 的 方 式 申 请 再 次 进 入 投

票 站 ；  

( d )  如 上 述 ( c )项 所 述 ，为 确 保 公 平 ，会 以 先 到 先

得 的 方 式 分 配 进 入 投 票 站 的 等 候 时 段 。如 候

选 人 或 其 代 理 人 要 求 进 入 投 票 站 但 直 至 投

票 结 束 前 的 所 有 等 候 时 段 已 满 ，即 没 有 空 缺

的 时 段 可 以 分 配 给 该 候 选 人 或 其 代 理 人 。然

而 ，如 该 候 选 人 或 其 任 何 一 位 代 理 人 均 未 曾

于 投 票 日 进 入 该 投 票 站 观 察 投 票 ，相 关 的 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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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 主 任 会 尽 量 透 过 特 别 安 排 给 予 该 候 选 人

／ 代 理 人 于 投 票 结 束 前 进 入 该 投 票 站 观 察

投 票 的 机 会 。在 这 特 别 安 排 下 ，如 果 获 分 配

最 后 等 候 时 段 进 入 投 票 站 的 候 选 人 或 其 任

何 一 位 代 理 人 ，只 要 该 候 选 人 或 其 任 何 一 位

代 理 人 已 曾 于 较 早 时 获 分 配 时 段 于 该 投 票

站 观 察 投 票 ，上 述 要 求 进 入 投 票 站 的 候 选 人

或 代 理 人 将 会 取 代 此 人 ， 获 分 配 该 时 段 ；  
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( e )  任 何 获 准 进 入 投 票 站 的 人 士 ，都 必 须 在 记 录

表 上 签 名 和 记 下 进 入 时 间 。在 投 票 站 外 排 队

轮 候 到 指 定 范 围 观 察 投 票 情 况 的 候 选 人 、选

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，会 获 发 显 示 入

场 次 序 的 号 码 筹 。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 读 出 号

码 ，让 有 关 号 码 筹 的 持 有 人 进 入 投 票 站 。如

果 当 时 有 关 持 筹 人 不 在 场 ，便 会 被 下 一 筹 号

的 持 筹 人 取 代 。因 不 在 场 而 错 过 轮 候 入 场 的

人 士 ， 须 在 返 回 后 重 新 领 取 号 码 筹 ； 以 及  

( f )  基 于 保 安 理 由 ，在 设 于 高 度 设 防 监 狱 的 专 用

投 票 站 ，同 一 时 间 只 可 有 最 多 2 名 候 选 人 观

察 投 票 情 况 ， 至 于 设 于 惩 教 院 所 (高 度 设 防

监 狱 除 外 )的 专 用 投 票 站 ， 则 同 一 时 间 可 有

最 多 2 名 候 选 人 、选 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 投 票 代

理 人 进 入 。如 果 同 时 有 多 于 2 名 候 选 人 ／ 代

理 人 拟 观 察 投 票 情 况 ，则 他 们 须 轮 流 进 行 观

察 。票 站 主 任 可 规 定 进 入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人 数

(请 参 阅 第 六 章 )。  

[ 2 0 0 9 年 1 2 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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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3 2  除 选 民 、选 民 的 随 行 儿 童 、执 勤 的 警 务 人 员 、

惩 教 署 人 员 、 执 法 机 关 人 员 或 民 众 安 全 服 务 队 队 员 外 ，

所 有 获 准 进 入 投 票 站 的 其 他 人 士 进 入 投 票 站 前 ， 均 须 签

署 1 份 以 指 明 格 式 作 出 的 保 密 声 明 17， 并 须 遵 守 有 关 对

投 票 保 密 的 各 项 规 定 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8 1
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1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 

第 六 部 分 ： 派 发 选 票 的 方 法  

4 . 3 3  为 令 发 出 选 票 的 工 作 更 灵 活、更 有 效 率 及 更 准

确 ，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可 因 应 实 际 情 况 指 示 投 票 站 使 用 电 子

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发 出 选 票 。 假 如 有 关 投 票 站 是 专 用 投 票

站 或 因 网 络 未 能 覆 盖 而 不 能 使 用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、

或 系 统 未 能 如 常 运 作 ，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将 会 使 用 正 式 选

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派 发 选 票 。  

4 . 3 4  在 将 选 票 发 给 任 何 选 民 之 前，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

须 因 应 有 关 投 票 站 是 使 用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或 正 式 选

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而 遵 循 以 下 其 中 一 种 程 序 派 发 选 票 ：  

( a )  使 用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发 出 选 票  

选 民 在 进 入 投 票 站 后 ，会 被 指 示 到 其 中 一 张

发 票 柜 枱 领 取 选 票 。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 要 求

选 民 出 示 其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。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

在 查 看 该 选 民 的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后 ，会 使 用 平

板 电 脑 扫 描 有 关 文 件 ，以 核 实 该 名 选 民 是 否

该 乡 郊 地 区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。如 选 民 使 用 香 港

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证 以 外 的 其 他 指 定 的 替 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  声 明 可 在 监 誓 员 ／ 选 管 会 成 员 ／ 选 举 主 任 ／ 太 平 绅 士 ／ 持 有 执

业 证 书 的 律 师 前 见 证 签 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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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件 ，则 须 由 票 站 主 任 核 准 以 人 手 将 身 分 证

明 文 件 号 码 输 入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以 作

核 实 。  

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 按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

上 记 项 所 列 载 的 选 民 姓 名 ，轻 声 读 出 选 民 的

姓 名 。然 后 ，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 视 乎 有 关 选

民 的 投 票 资 格 把 1 张 或 2 张 不 同 的 选 票 发 给

该 选 民 。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 向 选 民 展 示 其 获

发 的 选 票 是 未 经 填 划 的 ，并 会 要 求 选 民 亲 自

核 实 发 给 他 ／ 她 的 选 票 的 数 目 ，以 确 保 获 发

正 确 的 选 票 。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会 记 录 发

给 选 民 的 选 票 数 目 、 种 类 及 获 发 选 票 的 时

间 ， 但 不 会 记 录 发 给 某 选 民 的 是 哪 一 张 选

票 。为 了 确 保 纪 录 准 确 ，有 关 选 民 可 在 发 票

的 过 程 从 系 统 显 示 屏 观 察 其 姓 名 、部 分 身 分

证 明 文 件 号 码 和 获 发 的 选 票 种 类 。  

( b )  使 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发 出 选 票  

假 如 有 关 投 票 站 是 使 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

刷 文 本 派 发 选 票 ，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 查 看 选

民 的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，并 核 对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

印 刷 文 本 记 项 的 资 料 ，以 确 定 该 名 人 士 是 否

该 乡 郊 地 区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。经 确 定 后 ，投 票

站 工 作 人 员 会 按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

上 所 列 载 的 选 民 姓 名 ， 轻 声 读 出 选 民 的 姓

名 ，并 采 用 下 述 其 中 一 种 方 式 或 两 者 并 用 记

录 已 发 给 的 选 票 ，显 示 已 向 该 名 选 民 发 出 选

票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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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有 关 选 民

的 姓 名 及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号 码 上 划 一 条

横 线 ； 及 ／ 或  

( i i )  以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指 示 的 其 他 方 式 ，

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内 作 标 记 。  

为 了 确 保 划 线 程 序 准 确 ，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

在 有 关 选 民 观 察 下 进 行 划 线 ，并 同 时 遮 盖 正

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上 其 他 选 民 的 记 项 ，

以 确 保 其 他 选 民 的 个 人 资 料 保 密 。  

然 后 ，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 视 乎 有 关 选 民 的 投

票 资 格 把 1 张 或 2 张 不 同 的 选 票 发 给 该 选

民 。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 向 选 民 展 示 其 获 发 的

选 票 是 未 经 填 划 的 。该 选 民 可 能 会 被 要 求 亲

自 核 对 在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上 与 其 有 关

的 记 项 ，以 确 保 获 发 正 确 的 选 票 。工 作 人 员

不 会 记 录 发 给 某 选 民 的 是 哪 一 张 选 票 。  

( c )  因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故 障 而 在 中 途 转 用

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本 发 出 选 票  

如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在 投 票 日 当 日 运 作

中 出 现 问 题 而 不 能 继 续 如 常 运 作 ，投 票 站 会

启 动 后 备 操 作 安 排 ，利 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

刷 文 本 (如 上 文 ( b )段 所 述 方 式 )发 出 选 票 ，直

至 投 票 结 束 。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须 同 时 启 动 电

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的 后 备 模 式 ，于 发 出 选 票

前 查 核 场 地 内 的 储 存 装 置 ，以 确 定 有 关 选 民

从 未 于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正 常 运 作 时 到

投 票 站 领 取 选 票 。该 储 存 装 置 以 加 密 的 模 式



 

 

73 

储 存 已 领 取 选 票 的 选 民 的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号

码 ， 但 不 会 储 存 选 民 的 姓 名 等 个 人 资 料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4 5 ( 4 )、 ( 5 )、 ( 6 )、 ( 8 )及 ( 9 )
条 ]  [ 2 0 1 2 年 1 0 月 、2 0 1 4 年 1 0 月 、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

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3 5  为 方 便 核 实 发 出 选 票 的 总 数，每 张 选 票 存 根 的

正 面 都 有 一 个 编 号 ， 但 这 选 票 存 根 的 编 号 不 会 在 选 票 上

出 现 ， 而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或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也 不 会

记 录 选 民 获 发 选 票 的 存 根 编 号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

例 》第 4 1 ( 5 )及 4 5 ( 9 )条 ]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或 电 子 选 民 登 记

册 系 统 只 会 计 算 发 票 柜 枱 向 选 民 发 出 选 票 的 数 目 ， 以 统

计 每 小 时 投 票 人 数 及 累 积 投 票 人 数 。 有 关 统 计 的 投 票 人

数 会 张 贴 于 投 票 站 外 供 公 众 知 悉 ， 但 只 作 参 考 之 用 。  
[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3 6  根 据 既 定 的 发 票 程 序，所 有 选 票 均 由 发 票 柜 枱

发 出 ， 并 会 计 入 累 积 统 计 投 票 人 数 之 中 。 至 于 “ 重 复 ＂

选 票 及 因 “ 损 坏 ” 选 票 而 补 发 给 选 民 的 选 票 ， 须 由 票 站

主 任 处 理 ，并 在 票 站 主 任 的 柜 枱 发 出 。(详 见 下 文 第 4 . 5 7
及 4 . 5 8 段 )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 

第 七 部 分 ： 排 队 安 排  

4 . 3 7  选 民 需 要 排 队 轮 候 进 入 投 票 站 。根 据《 乡 郊 代

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4 2 A 条 规 定 ，票 站 主 任 可 以 为 有 特

别 需 要 人 士 作 出 特 别 排 队 安 排 。 有 关 特 别 需 要 人 士 的 定

义 为 ：  

( 1 )  年 满 7 0 岁 的 人 士 ；  



 

 

74 

( 2 )  孕 妇 ； 或  

( 3 )  该 人 因 为 疾 病、损 伤 、残 疾 或 依 赖 助 行 器 具，

以 致 不 能 够 长 时 间 排 队 ， 或 难 以 排 队 。  

因 应 实 际 情 况 ， 票 站 主 任 可 在 投 票 站 外 设 立 两 条 队 伍 ，

一 条 供 有 特 别 需 要 人 士 使 用 ， 另 一 条 供 其 他 一 般 人 士 使

用 。 到 发 票 柜 枱 领 取 选 票 的 实 际 安 排 会 因 应 不 同 的 发 票

方 式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此 外 ， 投 票 站 内 会 备 有 座 椅 ， 供 有 特

别 需 要 人 士 坐 下 休 息，稍 后 才 到 特 别 队 伍 轮 候 领 取 选 票。 

( a )  使 用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的 排 队 安 排  

在 使 用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发 出 选 票 的 情

况 下 ，每 张 发 票 柜 枱 都 设 置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

系 统 的 平 板 电 脑 ，不 受 到 按 身 分 证 号 码 英 文

前 缀 分 拆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的 限 制 ，

可 以 灵 活 地 替 任 何 一 名 选 民 服 务 。  

为 关 顾 有 特 别 需 要 人 士 (见 上 文 第 4 . 3 7 段 )，
票 站 主 任 会 指 定 若 干 发 票 柜 枱 供 他 们 使 用

(特 别 发 票 柜 枱 )， 而 其 他 发 票 柜 枱 则 供 一 般

人 士 使 用 ， 选 民 可 按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指 示 ，

到 有 关 的 发 票 柜 枱 领 取 选 票 。  

当 有 特 别 需 要 人 士 的 队 伍 有 较 多 人 轮 候 ，票

站 主 任 可 按 实 际 情 况 增 加 特 别 发 票 柜 枱 数

量 ，以 缩 短 有 特 别 需 要 人 士 的 轮 候 时 间 ；而

当 特 别 发 票 柜 枱 没 有 人 使 用 或 轮 候 人 士 不

多 ，则 票 站 主 任 可 按 实 际 情 况 指 示 一 般 人 士

使 用 特 别 发 票 柜 枱 。  

在 顾 及 投 票 站 的 秩 序 及 整 体 情 况 下 ，票 站 主

任 可 以 灵 活 调 配 发 票 柜 枱 ，亦 可 以 作 出 其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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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别 安 排 ，给 予 有 特 别 需 要 人 士 适 当 的 优 先

安 排 ， 以 缩 短 他 们 的 轮 候 时 间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4 2 A 条 ]  

( b )  使 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的 排 队 安 排  

因 应 某 些 投 票 站 的 位 置 或 实 际 情 况 或 未 能

使 用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发 出 选 票 ，有 关 投 票 站

会 使 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发 出 选 票 。

为 了 防 止 重 复 发 出 选 票 ，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

刷 文 本 会 按 身 分 证 号 码 英 文 前 缀 被 分 拆 成

与 发 票 柜 枱 数 目 相 同 的 部 分 ，每 部 分 分 派 到

有 关 发 票 柜 枱 。已 领 取 选 票 的 选 民 在 正 式 选

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的 有 关 记 项 会 被 划 上 横

线 。  

在 此 情 况 下 ，票 站 主 任 亦 会 在 投 票 站 外 设 立

两 条 队 伍 ，一 条 供 有 特 别 需 要 人 士 使 用 ，另

一 条 供 其 他 一 般 人 士 使 用 。  

就 发 票 柜 枱 领 取 选 票 的 安 排 ， 因 应 过 往 经

验 ， 身 分 证 号 码 起 首 英 文 字 为 A , B , C …等 身

分 证 持 有 人 较 多 为 长 者 。因 此 ，票 站 主 任 会

为 这 些 身 分 证 号 码 英 文 前 缀 的 选 民 设 置 较

多 的 发 票 柜 枱 ，以 减 少 该 等 有 需 要 人 士 的 轮

候 时 间 。然 而 ，考 虑 到 身 分 证 号 码 为 其 他 英

文 前 缀 的 身 分 证 持 有 人 亦 不 乏 基 于 年 龄 或

身 体 状 况 的 有 需 要 人 士 ，票 站 主 任 亦 可 按 实

际 情 况 就 每 张 发 票 柜 枱 设 立 特 别 队 伍 ，以 减

少 该 等 有 需 要 人 士 的 轮 候 时 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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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因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故 障 而 在 中 途 转 用

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的 排 队 安 排  

当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发 生 故 障 而 不 能 继

续 运 作 ，投 票 站 需 启 动 后 备 模 式 ，转 为 以 正

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发 出 选 票 。各 发 票 柜

枱 领 取 选 票 的 安 排 与 使 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

印 刷 文 本 发 出 选 票 的 安 排 相 同 ，但 投 票 站 工

作 人 员 会 先 以 场 地 内 的 经 加 密 储 存 设 施 纪

录 来 核 对 选 民 于 后 备 模 式 启 动 前 是 否 已 获

发 选 票 ，以 防 重 复 发 出 选 票 。而 特 别 排 队 安

排 亦 与 使 用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发 出

选 票 的 安 排 一 样 。  

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 

第 八 部 分 ： 出 示 文 件 以 领 取 选 票  

4 . 3 8  选 民 到 达 投 票 站 后，应 到 发 票 柜 枱 向 投 票 站 工

作 人 员 出 示 下 述 文 件 的 正 本 ， 并 得 到 票 站 主 任 或 投 票 站

工 作 人 员 接 纳 ， 才 可 获 发 选 票 ：  

( a )  该 选 民 的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正 本 ，通 常 为 其 香 港

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证 18；  

( b )  替 代 文 件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就 居 民 代 表 及 街 坊 代 表 选 举 的 选 民 而 言 ， 选 民 的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通

常 为 其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证 正 本 ； 就 原 居 民 代 表 选 举 的 选 民 而

言 ， 根 据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2 ( 1 )条 ， 选 民 的 身 分 证 明 文 件

亦 指 向 选 民 发 出 而 可 获 选 举 登 记 主 任 接 受 为 该 人 的 身 分 证 明 的

任 何 其 他 文 件 的 正 本 。  



 

 

77 

(i) 由 人 事 登 记 处 处 长 发 出 的 文 件 ，而 该 文

件 确 认 该 选 民 ：  

(1) 已 申 请 根 据 《 人 事 登 记 条 例 》 (第
1 7 7 章 )登 记 ； 或  

(2) 已 根 据 《 人 事 登 记 规 例 》 ( 第
1 7 7 A  章 )第 1 3 或 1 4 条 ，申 请 新 香

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证 并 正 等 候 其

签 发 ；  

(ii) 根 据 《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护 照 条 例 》 (第
5 3 9 章 )发 出 的 有 效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护

照 ；  

(iii) 根 据 《 入 境 规 例 》 (第 1 1 5 A 章 )第 3 条

发 出 的 有 效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海 员 身 分

证 ；  

(iv) 根 据《 入 境 规 例 》第 3 条 发 出 的 有 效 签

证 身 分 书 ； 或  

( c )  证 明 该 选 民 已 就 上 述 第 4 . 3 8 ( a )或 ( b ) ( i )段 所

提 述 的 文 件 的 遗 失 或 毁 掉 一 事 ，向 警 务 人 员

作 出 报 告 的 文 件 ，连 同 发 出 予 他 ／ 她 并 显 示

其 姓 名 及 照 片 的 有 效 护 照 或 相 类 旅 行 证 件

(并 非 上 述 第 4 . 3 8 ( a )、 ( b ) ( i )至 ( i v )所 提 述 的

文 件 )的 正 本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4 5 ( 1 )、( 2 )及 ( 2 A )条 ]  [ 2 0 1 8

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3 9  在 位 于 惩 教 院 所 内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申 领 选 票 的

选 民 ， 须 出 示 的 文 件 是 由 惩 教 署 署 长 发 出 并 显 示 该 选 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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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姓 名 、 照 片 和 署 长 为 识 别 目 的 而 编 配 予 该 选 民 的 囚 犯

登 记 号 码 的 文 件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4 5 ( 2 B )
条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4 0  如 有 合 理 理 由 怀 疑 某 选 民 的 真 确 身 分 和 资 格，

票 站 主 任 须 在 该 选 民 索 取 选 票 时 (但 不 可 在 发 出 选 票 之

后 )向 他 ／ 她 提 出 下 列 问 题 ：  [ 2 0 1 0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( a )  “ 你 是 否 已 登 记 在 本 乡 郊 地 区 (票 站 主 任 读

出 有 关 乡 郊 地 区 的 名 称 和 类 别 )的 正 式 选 民

登 记 册 上 ， 而 有 关 登 记 记 项 一 如 以 下 所 述

(票 站 主 任 读 出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上 记 录 的 整

个 记 项 )？ ”  

( b )  “ 你 是 否 已 在 本 乡 郊 地 区 (票 站 主 任 读 出 有

关 乡 郊 地 区 的 名 称 和 类 别 )的 乡 郊 代 表 (票 站

主 任 读 出 乡 郊 代 表 的 类 别 ) 选 举 中 投 了

票 ？ ”  

除 非 該 名 人 士 能 給 予 票 站 主 任 滿 意 的 答 覆 ， 否 則 不 會 獲

發 任 何 選 票 。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 4 3 條 ]  [ 2 0 1 4

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4 . 4 1  倘 有 充 分 理 由 相 信 某 人 已 作 出 冒 充 选 民 的 舞

弊 行 为 ， 票 站 主 任 可 要 求 警 务 人 员 逮 捕 该 人 。 如 有 关 投

票 站 属 专 用 投 票 站 ， 票 站 主 任 可 要 求 惩 教 署 或 执 法 机 关

人 员 将 有 关 人 士 驱 逐 离 开 投 票 站 ， 并 向 警 方 报 案 处 理 。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4 4 ( 1 )、 ( 2 )、 ( 3 )及 ( 3 A )条 ]  

[ 2 0 0 9 年 1 2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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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九 部 分 ： 投 票 方 法  

4 . 4 2  当 选 民 获 发 选 票 时，会 一 并 得 到 1 块 系 有 1 个

“ ” 号 印 章 的 颜 色 纸 板 ：  

( a )  获 发 1 张 居 民 代 表 选 举 的 选 票 的 人 士 须 拿 取

白 色 的 纸 板 ；  

( b )  获 发 1 张 原 居 民 代 表 选 举 的 选 票 的 人 士 须 拿

取 红 色 的 纸 板 ；  

( c )  获 发 1 张 街 坊 代 表 选 举 的 选 票 的 人 士 须 拿 取

橙 色 的 纸 板 ； 或  

( d )  获 发 1 张 原 居 民 代 表 选 举 的 选 票 及 1 张 居 民

／ 街 坊 代 表 选 举 的 选 票 的 人 士 须 拿 取 附 有

红 色 及 白 色 条 纹 的 纸 板 ；  

此 项 安 排 是 为 方 便 负 责 管 理 投 票 箱 的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确

保 选 民 在 离 开 投 票 站 前 已 投 下 所 有 ( 1 张 或 2 张 )选 票 及

防 止 有 人 把 选 票 带 离 投 票 站 。 当 选 民 把 其 选 票 放 入 投 票

箱 内 后 ， 并 在 离 开 投 票 站 前 ，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 收 回 纸

板 。  [ 2 0 1 0 年 1 0 月 、 2 0 1 2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

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4 3  在 供 2 个 或 2 个 以 上 乡 郊 地 区 投 票 的 专 用 投

票 站 ， 投 票 的 选 民 会 获 发 已 填 写 有 关 乡 郊 地 区 名 称 和 编

号 及 所 属 地 方 行 政 区 的 封 套 ， 以 作 选 票 分 流 之 用 。 如 该

选 民 获 发 1 张 选 票 ，就 会 有 1 个 封 套 ；如 获 发 2 张 选 票，

就 会 有 2 个 封 套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4 4  在 领 取 选 票 及 系 有 1 个 “ ” 号 印 章 的 纸 板

后 ， 选 民 应 立 即 前 往 划 票 间 填 划 选 票 显 示 所 选 择 的 候 选

人 。 选 民 可 选 择 的 候 选 人 视 乎 有 关 乡 郊 地 区 应 选 出 的 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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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数 目 。 如 该 乡 郊 地 区 只 须 选 出 1 名 代 表 ， 选 民 应 用 投

票 站 发 给 的 印 章 在 该 名 候 选 人 姓 名 旁 边 的 圆 圈 内 印 上 1
个 “ ” 号 。如 该 乡 郊 地 区 须 选 出 代 表 的 数 目 多 于 1 人，

他 ／ 她 应 在 每 个 相 应 候 选 人 的 姓 名 旁 边 的 圆 圈 内 印 上 1
个 “ ” 号 ， 但 所 选 的 候 选 人 数 目 不 可 超 逾 该 乡 郊 地 区

所 须 选 出 的 总 数 。 选 民 只 可 用 投 票 站 发 给 的 “ ” 号 印

章 而 不 可 用 其 他 方 式 填 划 选 票 。投 选 后 应 随 即 折 合 选 票，

以 遮 盖 选 票 上 的 选 择 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4 7
及 4 8 条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4 5  在 供 2 个 或 2 个 以 上 乡 郊 地 区 投 票 的 专 用 投

票 站，投 票 的 选 民 应 把 选 票 折 合 ，将 已 填 划 的 一 面 向 内，

放 入 获 发 选 票 时 一 并 发 出 的 封 套 内 。 如 获 发 2 张 选 票 ，

应 将 已 折 合 的 选 票 分 别 放 进 相 关 乡 郊 地 区 的 封 套 内 。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4 7 ( 4 ) ( c )条 ]  [ 2 0 0 9 年 1 2

月 及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4 6  若 采 用 电 脑 点 票 方 法 19， 选 民 在 填 划 有 关 选 票

后 ， 应 以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指 示 的 投 放 选 票 方 式 将 该 选

票 放 进 投 票 箱 。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可 指 示 选 民 把 选 票 折

叠 而 令 已 填 划 的 一 面 向 内 ， 并 把 已 折 叠 的 选 票 放 进 正 确

的 投 票 箱 ； 或 把 选 票 折 叠 而 令 已 填 划 的 一 面 向 内 ， 放 进

投 票 站 提 供 的 封 套 内 ， 并 把 该 载 于 封 套 内 的 选 票 放 进 正

确 的 投 票 箱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4 7 ( 4 )条 ]  

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4 7  选 民 离 开 划 票 间 后，应 依 照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的

指 示，立 即 把 已 填 划 的 选 票 (无 论 是 否 经 折 叠 及 ／ 或 载 于

封 套 内 )放 入 投 票 箱，并 把 纸 板 和 印 章 交 还 投 票 站 工 作 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 计 算 机 点 票 方 法 指 使 用 计 算 机 系 统 ， 以 人 手 输 入 方 式 ， 由 两 名 点

票 站 工 作 人 员 分 别 以 人 手 输 入 方 式 输 入 选 票 上 的 选 择 ， 以 增 加 点

票 效 率 及 整 合 选 举 结 果 的 效 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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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 ，然 后 立 即 离 开 投 票 站 ，不 应 无 故 拖 延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

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4 7 ( 4 )及 ( 6 )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 修 订 ]  

注 意 ：  

选 民 获 发 选 票 后 ，须 立 即 进 入 划 票 间 填 划 选

票 ，在 投 票 后 须 立 即 离 开 投 票 站 ，不 应 无 故

拖 延 。任 何 人 如 不 遵 从 票 站 主 任 的 命 令 或 行

为 不 当 ，即 属 犯 罪 。票 站 主 任 可 寻 求 警 务 人

员 协 助 ，命 令 该 人 立 即 离 开 投 票 站 [《 乡 郊 代

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3 8 ( 7 )、 ( 8 )及 ( 1 0 )条 ]。  

如 选 民 故 意 错 误 填 划 选 票 并 重 复 要 求 补 发

选 票 ，票 站 主 任 可 拒 绝 其 要 求 。如 票 站 主 任

有 合 理 怀 疑 某 人 冒 充 选 民 身 分 申 领 选 票 ，可

要 求 警 务 人 员 逮 捕 该 人 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

序 规 例 》 第 4 4 条 ]。 任 何 人 如 直 接 或 间 接 地

以 欺 骗 手 段 诱 使 他 人 在 选 举 中 不 投 票 、故 意

(而 不 论 是 否 涉 及 欺 骗 手 段 )妨 碍 或 阻 止 他 人

在 选 举 中 投 票 等 ， 即 属 舞 弊 行 为 [《 选 举 (舞
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 第 1 4 条 ]。  

至 于 有 关 选 票 的 罪 行 ，根 据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

程 序 规 例 》第 4 7 ( 8 )条 ，任 何 人 从 投 票 站 带 走

选 票 ，即 属 违 法 。根 据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

为 )条 例 》，任 何 人 意 图 欺 骗 而 将 选 票 带 离 投

票 站 ，亦 属 违 法 。此 外 ，任 何 人 无 合 法 权 限

而 销 毁 、污 损 、取 去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干 扰 正 在

或 曾 在 选 举 中 使 用 的 选 票 ，或 无 合 法 权 限 而

销 毁 、移 走 、开 启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干 扰 正 在 选

举 中 使 用 的 投 票 箱 ，属 作 出 舞 弊 行 为 [《 选 举

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 第 1 7 条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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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 选 人 ／ 其 代 理 人 及 选 民 应 将 任 何 可 能 干

犯 选 举 法 例 的 事 件，向 票 站 主 任、选 举 主 任、

执 法 机 关 或 选 管 会 投 诉 。所 有 投 诉 均 会 保 密

处 理 。如 投 诉 个 案 涉 嫌 违 法 ，选 管 会 会 转 交

执 法 机 关 跟 进 。  

[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4 8  视 障 的 选 民 如 提 出 要 求 ， 将 获 提 供 点 字 模 版 ，

以 便 他 ／ 她 能 亲 自 填 划 选 票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

第 4 9 ( 2 )及 ( 3 )条 ]。 使 用 模 版 后 须 交 还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。

(有 关 模 板 的 详 细 资 料，请 参 阅 第 六 章 第 6 . 4 0 段 。)  [ 2 0 0 9

年 1 2 月 新 增 及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4 9  选 民 须 亲 自 填 划 选 票，而 不 可 请 其 他 选 民 代 为

填 划 选 票。倘 选 民 无 能 力 亲 自 填 划 选 票 (例 如 不 能 阅 读 或

因 视 障 或 身 体 其 他 问 题 )以 示 明 他 ／ 她 所 选 的 候 选 人，可

要 求 票 站 主 任 、 副 票 站 主 任 或 助 理 票 站 主 任 代 为 填 划 选

票 。填 划 选 票 时， 1 名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须 在 场 见 证 。[《 乡

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4 9 ( 1 )条 ]   

4 . 5 0  投 票 是 保 密 的。没 有 人 可 以 对 他 人 施 用 武 力 或

胁 迫 手 段 ， 或 威 胁 对 他 人 施 用 武 力 或 胁 迫 手 段 ， 以 诱 使

他 人 在 选 举 中 投 票 予 或 不 投 票 予 某 候 选 人 或 某 些 候 选 人

[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 第 1 3 条 ]。 任 何 人 亦 绝

不 须 透 露 已 投 票 或 准 备 投 票 予 哪 名 候 选 人 。 任 何 人 如 无

合 法 权 限 ， 规 定 或 本 意 是 规 定 某 选 民 透 露 其 投 票 予 的 候

选 人 的 姓 名 或 关 于 该 候 选 人 的 任 何 详 情 ， 即 属 违 法 ， 可

判 处 第 2 级 罚 款 ( 5 , 0 0 0 元 )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3 8
条 ]。 此 外 ，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8 2 条 亦 禁 止

可 能 在 投 票 和 点 票 过 程 中 损 害 投 票 保 密 的 行 为 。  [ 2 0 2 2

年 1 0 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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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5 1  为 保 障 选 民 投 票 的 保 密 性 ，没 有 人 可 在 任 何 时

间 披 露 某 选 民 是 否 已 领 取 选 票 或 已 投 票 ， 或 披 露 在 专 用

投 票 站 投 票 的 选 民 的 身 分 。 任 何 人 作 出 如 此 披 露 ， 除 非

属 法 律 准 许 的 情 况 ， 否 则 即 属 违 法 ， 可 判 处 第 2 级 罚 款

( 5 , 0 0 0 元 )及 监 禁 6 个 月 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

8 2 ( 1 )及 8 9 ( 2 )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 新 增 ]  

发 出 “ 未 用 ” 、 “ 损 坏 ” 或 “ 重 复 ” 选 票 的 情 况  

4 . 5 2  如 选 民 获 发 1 张 或 2 张 选 票 (视 乎 其 资 格 而

定 )，但 在 未 有 投 下 该 选 票 或 其 中 任 何 选 票 的 情 况 下 离 开

投 票 站 ， 便 不 能 在 其 后 返 回 投 票 站 投 未 投 的 票 ， 但 以 下

的 情 况 则 除 外 ：  

( a )  如 选 民 获 发 1 张 或 2 张 选 票 后 ，未 能 实 时 填

划 选 票 ，而 票 站 主 任 认 为 他 ／ 她 提 出 的 理 据

充 分 ，并 给 予 批 准 ，该 名 选 民 可 将 他 ／ 她 的

选 票 交 还 票 站 主 任 ，再 于 稍 后 返 回 投 票 站 投

票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4 6 ( 1 )条 ]；
或  

( b )  如 选 民 获 发 选 票 后 ，因 身 体 不 适 而 无 能 力 投

票 或 完 成 投 票 (没 有 填 划 任 何 或 所 有 选 票 便

离 开 投 票 站 )， 该 选 民 可 在 投 票 结 束 前 返 回

投 票 站 投 票 ，但 该 未 填 划 的 选 票 必 须 在 他 ／

她 离 开 投 票 站 之 前 已 交 还 票 站 主 任 [《 乡 郊

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4 6 ( 5 )条 ]； 以 及  

( c )  至 于 在 惩 教 院 所 设 立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，选 民 必

须 在 现 有 或 重 新 获 编 配 的 时 段 内 返 回 投 票

站 投 票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4 6 ( 2 A )
条 ]。  

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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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5 3  在 上 述 情 况 下 ，就 非 专 用 投 票 站 而 言 ，票 站 主

任 必 须 遵 循 以 下 程 序 ：  

( a )  票 站 主 任 必 须 亲 自 保 管 该 (些 )选 票 ， 而 当 该

选 民 在 投 票 结 束 前 返 回 投 票 站 投 票 时 ，票 站

主 任 须 在 警 务 人 员 面 前 将 该 (些 )选 票 发 还 该

选 民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4 6 ( 3 )及
( 6 )条 ]； 以 及  

( b )  如 在 投 票 结 束 时 该 名 选 民 仍 未 返 回 投 票 站 ，

则 票 站 主 任 须 在 有 关 选 票 上 批 注

“ U N U S E D” 及 “ 未 用 ” 字 样 ； 该 (些 )选 票

不 得 放 进 投 票 箱 ，并 将 不 得 点 算 [《 乡 郊 代 表

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5 1 及 6 2 条 ]。  

[ 2 0 0 9 年 1 2 月 新 增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5 4  在 上 述 情 况 下，就 专 用 投 票 站 而 言，票 站 主 任

及 ／ 或 惩 教 署 署 长 或 其 职 员 必 须 遵 循 以 下 程 序 ：  

( a )  票 站 主 任 必 须 亲 自 保 管 该 (些 )选 票 ， 而 当 该

选 民 在 投 票 结 束 前 返 回 专 用 投 票 站 投 票 时 ，

票 站 主 任 须 在 惩 教 署 或 任 何 执 法 机 关 人 员

面 前 将 该 (些 )选 票 发 还 该 选 民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

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4 6 ( 3 )及 ( 6 )条 ]；  

( b )  就 设 于 惩 教 院 所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而 言 ，惩 教 署

署 长 或 其 职 员 必 须 在 切 实 可 行 的 范 围 内 ，将

该 设 于 惩 教 院 所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所 指 定 的 投

票 时 间 的 其 中 一 段 新 的 时 段 ， 编 配 予 该 选

民 ， 并 通 知 该 选 民 [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

例 》 第 4 6 ( 2 B )及 ( 5 A )条 ]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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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如 在 投 票 结 束 时 该 名 选 民 仍 未 返 回 专 用 投

票 站 ， 则 票 站 主 任 须 在 有 关 选 票 上 批 注

“ U N U S E D” 及 “ 未 用 ” 字 样 ； 该 (些 )选 票

不 得 放 进 投 票 箱 ，并 将 不 得 点 算 [《 乡 郊 代 表

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5 1 及 6 2 条 ]。  

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5 5  任 何 人 如 在 划 票 间 内 或 投 票 站 内 其 他 地 方 发

现 被 弃 置 或 遗 下 的 已 发 出 选 票 (无 论 是 否 已 填 划 )都 必 须

把 选 票 交 回 票 站 主 任 。 这 些 选 票 正 面 会 批 注

“ U N U S E D” 及 “ 未 用 ” 字 样 ， 并 由 票 站 主 任 保 管 。 无

论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， 这 些 选 票 均 不 可 放 入 投 票 箱 。 这 些 选

票 在 点 票 时 不 得 点 算 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5 1
及 6 2 条 ]  

4 . 5 6  票 站 主 任 只 有 在 知 道 是 哪 位 选 民 留 下 有 关 选

票 的 情 况 下 ，才 须 在 上 文 第 4 . 5 2 段 所 述 情 况 下 保 管 该 选

票 ， 否 则 在 投 票 站 遗 下 的 选 票 应 批 注 为 “ U N U S E D” 及

“ 未 用 ” ，而 不 得 点 算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

5 1 及 6 2 条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5 7  任 何 选 民 若 不 慎 撕 毁 或 损 坏 或 错 误 填 划 所 获

发 的 选 票 ， 可 向 票 站 主 任 要 求 换 取 另 1 张 未 经 填 划 的 选

票 。 如 票 站 主 任 认 为 该 请 求 合 理 ， 可 向 该 选 民 发 出 1 张

新 选 票 ， 以 交 换 已 损 坏 的 选 票 。 已 损 坏 的 选 票 正 面 会 批

注 “ S P O I L T” 及 “ 损 坏 ” 字 样 ，并 由 票 站 主 任 保 管 。损

坏 的 选 票 在 点 票 时 不 得 点 算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

第 5 2 及 6 2 条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5 8  如 有 人 声 称 为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内 某 一 位 登 记

选 民 ， 前 来 要 求 发 给 选 票 ， 但 事 前 已 经 有 人 以 该 选 民 的

身 分 获 发 选 票 ， 则 票 站 主 任 只 可 在 不 能 确 定 该 人 是 否 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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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获 发 选 票 的 选 民 时，以 及 该 选 民 已 根 据 法 例 (即 上 文 第

4 . 4 0 段 内 )所 列 的 问 题 给 予 票 站 主 任 满 意 的 答 复 后，才 可

向 该 选 民 发 出 1 张 在 正 面 批 注 有 “ T E N D E R E D” 及 “ 重

复 ” 字 样 的 选 票 。该 选 票 在 点 票 时 不 得 点 算 。 [《 乡 郊 代

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5 0 及 6 2 条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 

第 十 部 分 ： 在 投 票 站 内 的 行 为  

4 . 5 9  除 第 4 . 6 0 段 另 有 规 定 外，任 何 人 (包 括 选 民 )不
应 干 扰 或 试 图 影 响 任 何 选 民 ， 尤 其 是 不 得 ：  

( a )  违 反 选 举 主 任 或 票 站 主 任 指 示 ，而 与 任 何 选

民 谈 话 或 通 信 息 ；  

( b )  试 图 获 取 选 民 投 票 的 资 料 ，或 透 露 所 获 得 的

这 类 资 料 ；  

( c )  从 事 拉 票 活 动 或 无 合 理 辩 解 展 示 与 现 正 进

行 的 选 举 、有 任 何 成 员 于 该 选 举 中 参 选 的 团

体 、任 何 政 治 性 团 体 、候 选 人 或 编 配 予 候 选

人 的 号 码 有 直 接 关 联 的 任 何 宣 传 物 料 ，例 如

任 何 徽 章 、 标 志 、 衣 物 或 头 饰 ； 或  

( d )  违 反 选 举 主 任 或 票 站 主 任 的 指 示 ，而 使 用 流

动 电 话 、 传 呼 机 或 任 何 其 他 通 讯 器 材 。  

任 何 人 士 如 违 反 上 述 规 定 ， 即 属 违 法 ， 可 被 判 处 第 2 级

罚 款 ( 5 , 0 0 0 元 )及 监 禁 3 个 月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

例 》第 3 8 ( 2 )、 ( 3 )及 ( 5 )及 8 9 ( 1 )条 ]  [ 2 0 0 6 年 1 0 月 、 2 0 0 9

年 1 2 月 、 2 0 1 0 年 1 0 月 、 2 0 1 1 年 1 0 月 及 2 0 1 4 年 1 0 月

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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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6 0  在 投 票 站 内，只 有 下 列 人 士 可 与 选 民 谈 话 或 通

信 息 ，以 及 使 用 流 动 电 话、传 呼 机 或 任 何 其 他 通 讯 器 材 ︰  

( a )  选 管 会 成 员 ；  

( b )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；  

( c )  选 举 主 任 及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；  

( d )  总 选 举 事 务 主 任 ；  

( e )  票 站 主 任 及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；  

( f )  在 投 票 站 执 勤 的 公 职 人 员 ；  

( g )  在 投 票 站 执 勤 的 民 众 安 全 服 务 队 队 员 ； 及  

( h )  获 选 举 主 任 或 选 管 会 1 名 成 员 以 书 面 授 权 的

任 何 人 士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3 8 ( 2 )及 ( 3 )条 ]  [ 2 0 0 9 年 1 2

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6 1  任 何 人 不 得 在 投 票 站 或 其 邻 近 范 围 内 行 为 不

检 ， 或 不 遵 从 选 举 主 任 或 票 站 主 任 的 任 何 合 法 指 示 ， 否

则 即 属 违 法 ， 可 被 判 罚 款 及 监 禁 ， 并 可 被 该 等 人 员 命 令

离 开 该 投 票 站 或 其 邻 近 范 围 。 任 何 人 若 在 投 票 过 程 中 捣

乱 ， 或 对 其 他 投 票 站 内 的 人 士 进 行 骚 扰 或 造 成 不 便 ， 即

属 行 为 不 检 。 选 民 不 得 无 故 拖 延 投 票 。 如 选 民 无 故 拖 延

投 票 ， 则 选 举 主 任 或 票 站 主 任 可 命 令 该 名 选 民 立 即 离 开

该 投 票 站 。 任 何 人 没 按 选 举 主 任 或 票 站 主 任 的 指 示 立 刻

离 开 ， 可 由 下 列 人 员 逐 离 该 地 方 ：  

( a )  警 务 人 员 (如 投 票 站 不 属 专 用 投 票 站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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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惩 教 署 或 执 法 机 关 人 员 (如 投 票 站 属 专 用 投

票 站 )； 或  

( c )  获 选 举 主 任 或 票 站 主 任 以 书 面 授 权 负 责 将

该 人 逐 离 的 人 士 。  

被 逐 离 的 人 ， 除 非 获 选 举 主 任 或 票 站 主 任 准 许 ， 否 则 不

得 在 投 票 日 再 次 进 入 该 投 票 站 或 其 邻 近 范 围 。 然 而 ， 选

举 主 任 或 票 站 主 任 不 得 行 使 其 权 力 命 令 选 民 离 开 投 票 站

或 将 其 逐 离 投 票 站 以 阻 止 他 ／ 她 在 其 获 编 配 的 投 票 站 投

票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3 8 ( 7 )、 ( 8 )、 ( 9 A )、
( 1 0 )、( 1 1 )及 ( 1 2 )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2 0 1 1 年 1 0 月、 2 0 1 4

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6 2  任 何 人 士 如 无 选 管 会 成 员、选 举 主 任 或 票 站 主

任 的 明 示 准 许 ， 而 在 投 票 站 内 拍 照 、 拍 影 片 、 录 像 或 录

音 ，即 属 违 法 ，可 被 判 处 第 2 级 罚 款 ( 5 , 0 0 0 元 )，以 及 监

禁 6 个 月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3 8 ( 4 )及 8 9 ( 2 )
条 ]。一 般 而 言 ，通 常 只 有 政 府 摄 影 师 才 可 获 得 这 类 准 许，

以 便 他 们 执 行 宣 传 工 作 。  [ 2 0 0 9 年 1 2 月 及 2 0 1 4 年 1 0

月 修 订 ]  

 

第 十 一 部 分 ： 投 票 结 束  

4 . 6 3  有 意 投 票 的 选 民，如 在 投 票 结 束 时 尚 未 抵 达 投

票 站 的 指 定 入 口 ， 其 后 将 不 获 准 进 入 投 票 站 。 如 在 接 近

投 票 结 束 前 ， 有 大 批 选 民 在 投 票 站 外 排 队 等 候 投 票 ， 票

站 主 任 会 安 排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手 持 告 示 牌 ， 指 示 选 民 到

队 末 位 置 排 队 投 票 。 如 在 投 票 结 束 时 仍 有 选 民 在 投 票 站

入 口 外 排 队 等 候 ，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 在 队 末 截 止 排 队 ，

不 让 迟 来 的 选 民 加 入 队 末 轮 候 ， 并 在 可 行 情 况 下 安 排 已

在 截 止 排 队 之 前 轮 候 的 选 民 进 入 投 票 站 内 ， 以 便 关 闭 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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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 站 的 入 口 。 若 选 民 数 目 太 多 而 未 能 安 排 他 们 全 部 进 入

投 票 站 内 ，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会 手 持 告 示 牌 站 到 队 末 截 止

排 队 ，以 示 迟 来 的 选 民 不 得 加 入 队 末 轮 候 。 [ 2 0 2 2 年 1 0

月 修 订 ]  

4 . 6 4  简 而 言 之，所 有 在 投 票 时 间 结 束 前 已 到 达 投 票

站 外 排 队 轮 候 的 选 民 均 可 进 入 投 票 站 投 票 。 然 而 ， 有 些

投 票 站 处 于 建 筑 物 内 部 某 一 处 地 方 ， 选 民 即 使 在 投 票 结

束 时 已 进 入 了 该 建 筑 物 ， 但 仍 未 到 达 投 票 站 所 在 的 地 方

的 入 口 处 或 在 入 口 外 排 队 轮 候 ， 则 不 能 进 入 或 排 队 进 入

投 票 站 投 票 。 当 所 有 在 投 票 时 间 结 束 前 已 到 达 投 票 站 入

口 处 的 选 民 ， 或 在 投 票 时 间 结 束 前 已 在 投 票 站 入 口 外 轮

候 的 选 民 ， 全 部 进 入 了 投 票 站 后 ， 投 票 站 主 任 才 关 闭 投

票 站 入 口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亦 是 点 票 站 的 投 票 站  

4 . 6 5  除 了 某 些 投 票 站 及 专 用 投 票 站 外，所 有 其 他 投

票 站 均 指 定 为 点 票 站 ， 以 供 点 算 乡 郊 地 区 选 票 。 投 票 结

束 后 ， 票 站 主 任 会 在 切 实 可 行 的 范 围 内 ， 尽 快 于 该 些 票

站 外 的 一 个 当 眼 位 置 展 示 公 告 ， 通 知 公 众 人 士 投 票 已 结

束 ， 以 及 正 在 安 排 投 票 站 作 点 票 用 途 。 此 外 ， 如 投 票 站

使 用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， 票 站 主 任 须 于 系 统 确 认 投 票

已 结 束 。 一 俟 安 排 完 毕 ， 点 票 站 便 会 开 放 让 公 众 人 士 进

入 。 候 选 人 及 其 选 举 代 理 人 、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和 监 察 点

票 代 理 人 均 可 在 投 票 站 为 点 票 作 准 备 而 关 闭 时 ， 逗 留 在

该 站 内 观 察 投 票 箱 上 锁 和 密 封 的 过 程 。 票 站 主 任 会 于 在

场 的 候 选 人 及 ／ 或 其 代 理 人 面 前 (如 有 的 话 )， 把 投 票 箱

上 锁 和 密 封 。 票 站 主 任 亦 会 知 会 该 等 人 士 ， 他 ／ 她 所 持

有 的 未 发 出 、 损 坏 及 未 用 选 票 的 数 目 。 所 有 该 等 选 票 及

已 发 选 票 的 存 根 均 会 按 各 个 乡 郊 地 区 分 别 包 裹 密 封 ， 而

载 有 选 民 领 取 选 票 记 录 的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印 刷 文 本 (如
曾 使 用 的 话 )亦 会 另 外 包 裹 密 封 。此 外 ，票 站 主 任 亦 会 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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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 选 票 结 算 表 以 估 算 投 票 箱 内 的 选 票 数 目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

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5 3 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

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6 6  上 文 第 4 . 6 5 段 所 述 已 上 锁 和 密 封 的 投 票 箱 、

密 封 包 裹 及 选 票 结 算 表 ， 会 由 掌 管 该 点 票 站 的 票 站 主 任

妥 善 保 管 (如 选 举 主 任 将 掌 管 该 点 票 站，票 站 主 任 须 在 切

实 可 行 的 范 围 内 ， 尽 快 将 该 些 物 品 交 予 选 举 主 任 妥 善 保

管 )，直 至 开 始 点 算 选 票 为 止 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

第 5 3 ( 6 )条 ]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并 非 点 票 站 的 投 票 站  

4 . 6 7  投 票 结 束 后 ，某 些 投 票 站 及 专 用 投 票 站 并 不 会

转 为 点 票 站 。 票 站 主 任 会 在 切 实 可 行 的 范 围 内 ， 尽 快 于

该 些 票 站 外 的 一 个 当 眼 位 置 展 示 公 告 ， 通 知 公 众 人 士 投

票 已 结 束 ， 以 及 收 取 来 自 该 投 票 站 的 选 票 作 分 类 的 选 票

分 流 站 (相 关 分 流 站 )的 名 称 及 地 点 (如 适 用 的 话 )；及 供 点

算 在 该 投 票 站 所 投 的 票 的 点 票 站 (相 关 点 票 站 )的 名 称 及

地 点 。 此 外 ， 如 投 票 站 使 用 电 子 选 民 登 记 册 系 统 ， 票 站

主 任 须 于 系 统 确 认 投 票 已 结 束 。 投 票 结 束 后 ， 候 选 人 及

其 选 举 代 理 人 和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均 可 逗 留 在 投 票 站 内 观

察 投 票 箱 上 锁 和 密 封 的 过 程 。 就 专 用 投 票 站 而 言 ， 以 下

人 士 可 以 逗 留 观 察 有 关 过 程 ：  

( a )  候 选 人 及 其 选 举 代 理 人 和 监 察 投 票 代 理 人

可 逗 留 在 并 非 设 于 惩 教 院 所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；  

( b )  最 多 只 能 有 2 名 候 选 人 或 其 选 举 代 理 人 或 监

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可 逗 留 在 设 于 惩 教 院 所 (高 度

设 防 监 狱 除 外 )的 专 用 投 票 站 ； 以 及  

( c )  最 多 只 能 有 2 名 候 选 人 可 逗 留 在 设 于 高 度 设

防 监 狱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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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 站 主 任 会 于 在 场 的 候 选 人 及 ／ 或 其 代 理 人 面 前 (如 有

的 话 )，把 投 票 箱 上 锁 和 密 封 。票 站 主 任 亦 会 知 会 该 等 人

士 ， 他 ／ 她 所 持 有 的 未 发 出 、 损 坏 及 未 用 选 票 的 数 目 。

所 有 该 等 选 票 及 已 发 选 票 的 存 根 均 会 按 各 个 乡 郊 地 区 分

别 包 裹 密 封 ， 而 载 有 选 民 领 取 选 票 记 录 的 正 式 选 民 登 记

册 印 刷 文 本 (如 曾 使 用 的 话 )亦 会 另 外 包 裹 密 封。此 外，票

站 主 任 亦 会 拟 备 选 票 结 算 表 以 估 算 投 票 箱 内 的 选 票 数

目 。  

注 意 ：  

在 投 票 结 束 后 ， 该 些 非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箱 (已
上 锁 及 密 封 )会 送 往 相 关 点 票 站 。 至 于 专 用 投 票

站 方 面，投 票 箱 (已 上 锁 及 密 封 )会 先 交 付 相 关 分

流 站 进 行 选 票 分 类 ， 然 后 按 所 属 乡 郊 地 区 送 往

相 应 的 点 票 站 ， 或 直 接 交 付 相 关 点 票 站 (视 乎 情

况 而 定 )， 与 点 票 站 的 选 票 混 和 后 一 并 点 算 。 有

关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选 票 分 类 及 运 送 程 序 见 下 文 第

4 . 7 0 至 4 . 7 6 段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5 3 A 条 ]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

增 ]  

4 . 6 8  如 投 票 站 并 非 专 用 投 票 站，票 站 主 任 会 在 警 务

人 员 护 送 下 把 密 封 的 投 票 箱 、 密 封 包 裹 及 选 票 结 算 表 等

(见 上 文 第 4 . 6 7 段 )交 付 相 关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。 至 于 专 用 投

票 站 ， 票 站 主 任 会 在 警 务 人 员 护 送 下 把 密 封 的 投 票 箱 、

密 封 包 裹 及 选 票 结 算 表 等 (见 上 文 第 4 . 6 7 段 )交 付 相 关 分

流 站 的 主 管 或 直 接 交 付 相 关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( 视 乎 情 况 而

定 )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5 3 A ( 6 )、( 7 )及 ( 8 )条 ]  
[ 2 0 0 9 年 1 2 月 新 增 、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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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6 9  乡 郊 地 区 的 候 选 人 及 ／ 或 其 代 理 人 (总 数 不 超

过 2 人 )可 获 准 随 同 上 文 第 4 . 6 8 段 所 述 的 运 送 过 程 。 如

超 过 2 名 上 述 人 士 有 意 随 同 运 送 ， 票 站 主 任 会 抽 签 决 定

哪 2 名 人 士 可 获 准 随 同 运 送 。 各 候 选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可 获

准 继 续 逗 留 在 投 票 站 ， 直 至 目 睹 有 警 务 人 员 前 來 护 送 选

票 为 止 。 其 后 ， 除 了 该 2 名 可 随 同 运 送 的 人 士 外 ， 以 上

所 有 其 他 人 士 必 须 离 开 投 票 站 。  [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4

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 

第 十 二 部 分 ： 选 票 分 类  

在 选 票 分 流 站 内 的 行 为  

4 . 7 0  在 乡 郊 一 般 选 举 或 在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认 为

适 当 的 情 况 下 的 补 选 中 ，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会 设 立 选 票 分 流

站，将 来 自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选 票 按 每 个 乡 郊 地 区 进 行 分 类，

然 后 将 选 票 运 送 往 相 关 点 票 站 进 行 点 票 。 选 管 会 可 委 任

1 名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掌 管 选 票 分 流 站 。 掌 管 选 票 分 流 站 的

助 理 选 举 主 任 可 决 定 选 票 分 类 的 开 始 时 间 ， 惟 必 须 在 所

有 设 于 惩 教 院 所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投 票 结 束 后 ， 但 可 以 在 其

他 投 票 站 投 票 结 束 前 。 候 选 人 会 在 投 票 日 前 获 通 知 于 选

票 分 流 站 为 选 票 进 行 分 类 的 预 计 开 始 时 间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

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2 8 ( 1 ) ( c )、 5 5 ( 1 )及 ( 2 A )及 5 7 ( 1 A )条 ]  
[ 2 0 0 9 年 1 2 月 新 增、2 0 1 4 年 1 0 月、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

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7 1  只 有 下 列 人 士 可 于 选 票 分 类 时 在 场 ：  

( a )  选 管 会 成 员 ；  

( b )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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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选 举 主 任 ；  

( d ) 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及 点 票 工 作 人 员 ；  

( e ) 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票 站 主 任 ；  

( f )  总 选 举 事 务 主 任 ；  

( g )  候 选 人 及 其 选 举 代 理 人 ；  

( h )  监 察 点 票 代 理 人 ；  

( i )  在 选 票 分 流 站 执 勤 的 公 职 人 员 (包 括 警 务 人

员 )及 民 众 安 全 服 务 队 队 员 ； 以 及  

( j )  经 选 举 主 任 或 选 管 会 1 名 成 员 书 面 授 权 的 任

何 人 士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5 8 ( 3 )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

新 增 、 2 0 1 0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7 2  除 执 勤 的 警 务 人 员 及 民 众 安 全 服 务 队 队 员 外，

每 名 获 准 逗 留 在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人 士 ， 必 须 在 进 入 该 站 之

前 ，用 指 明 格 式 作 出 保 密 声 明 20，并 遵 守 有 关 投 票 保 密 的

规 定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8 1 条 ]。在 公 众 范 围

内 的 公 众 人 士 则 无 须 作 出 保 密 声 明 。  [ 2 0 0 9 年 1 2 月 新

增 及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7 3  掌 管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主 管 可 在 选 票 分 流 站 内 指

定 一 个 范 围 ， 让 公 众 人 士 在 一 定 距 离 外 观 看 选 票 分 类 过

程 。 在 该 指 定 范 围 内 的 人 士 无 须 作 出 保 密 声 明 。 除 获 选

管 会 成 员 、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或 有 关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助 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  声 明 可 在 监 誓 员 ／ 选 管 会 成 员 ／ 选 举 主 任 ／ 太 平 绅 士 ／ 持 有 执

业 证 书 的 律 师 前 见 证 签 署 。  



 

 

94 

选 举 主 任 明 示 准 许 外 ， 任 何 人 均 不 得 在 点 票 区 内 选 票 分

类 过 程 中 拍 照 、拍 影 片 、录 像 或 录 音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

程 序 规 例 》第 5 8 ( 1 )及 5 9 ( 2 )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 新 增、2 0 1 4

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7 4  任 何 人 在 选 票 分 流 站 或 其 邻 近 范 围 内 行 为 不

检 ， 或 不 遵 从 掌 管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的 任 何 合

法 指 示 ， 即 属 违 法 ， 可 判 处 罚 款 及 监 禁 ， 并 可 能 被 该 助

理 选 举 主 任 命 令 离 开 该 地 方 。 任 何 人 若 在 选 票 分 类 过 程

中 捣 乱 ， 或 对 其 他 在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人 士 进 行 骚 扰 或 造 成

不 便 ， 即 属 行 为 不 检 。 若 有 人 在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行 为 并 不

符 合 他 ／ 她 获 授 权 或 获 准 进 入 选 票 分 流 站 、 或 在 选 票 分

流 站 内 逗 留 的 目 的 ， 则 该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亦 可 命 令 该 人 立

即 离 开 选 票 分 流 站 。 如 该 人 不 立 即 离 开 ， 警 务 人 员 或 该

助 理 选 举 主 任 书 面 授 权 的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可 将 他 ／ 她 驱 逐

离 场 。 被 逐 离 的 人 ， 除 非 获 该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明 示 准 许 ，

否 则 不 得 在 该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选 票 分 流 完 毕 前 再 次 进 入 该

选 票 分 流 站 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5 9 条 ]  [ 2 0 0 9

年 1 2 月 新 增 ]  

选 票 分 类  

4 . 7 5  掌 管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会 检 查 投 票

箱 及 密 封 包 裹 是 否 妥 为 密 封 。 该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会 在 在 场

的 候 选 人 、其 选 举 代 理 人 或 监 察 点 票 代 理 人 面 前 (如 有 的

话 )拆 除 投 票 箱 的 封 条 。该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会 随 即 打 开 投 票

箱 ， 把 投 票 箱 内 所 有 物 件 全 部 倾 倒 在 选 票 分 类 枱 上 。 在

该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开 启 投 票 箱 后 ， 除 载 有 已 填 划 选 票 的 封

套 外 ， 若 有 任 何 其 他 纸 张 从 投 票 箱 取 出 ， 在 该 助 理 选 举

主 任 处 置 这 类 纸 张 前 ， 候 选 人 、 其 选 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 点

票 代 理 人 可 要 求 检 查 有 关 纸 张 。 任 何 时 候 ， 候 选 人 、 其

选 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 点 票 代 理 人 均 不 得 触 摸 任 何 封 套 或 选

票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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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7 6  掌 管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会 ：  

( a )  开 启 来 自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箱 ；  

( b )  将 每 个 投 票 箱 内 的 选 票 按 每 个 乡 郊 地 区 分

类 ；  

( c )  点 算 并 记 录 每 个 乡 郊 地 区 选 票 的 数 目 ；  

( d )  将 根 据 上 文 第 4 . 7 6 ( c )段 为 每 个 乡 郊 地 区 记

录 的 选 票 的 数 目 ，与 该 地 区 的 选 票 结 算 表 作

比 较 ， 以 核 实 该 数 目 ；  

( e )  就 核 实 结 果 拟 备 书 面 报 表 ；  

( f )  就 根 据 上 文 第 4 . 7 6 ( c )段 为 每 个 乡 郊 地 区 记

录 的 选 票 的 数 目 拟 备 书 面 报 表 ；  

( g )  将 已 分 类 的 选 票，连 同 根 据 上 文 第 4 . 7 6 ( f )段
拟 备 的 有 关 报 表 ， 分 别 捆 扎 ；  

( h )  在 身 处 有 关 点 票 区 的 人 在 场 下 ，将 每 一 份 已

捆 扎 的 选 票 及 报 表 ，分 别 放 置 在 独 立 的 容 器

内 ， 并 密 封 每 个 容 器 ；  

( i )  安 排 将 该 等 容 器 交 付 有 关 乡 郊 地 区 各 自 的

点 票 站 ， 并 交 予 该 等 票 站 的 主 管 21； 以 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  掌 管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开 启 来 自 各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

箱 及 将 投 票 箱 内 的 选 票 按 每 个 乡 郊 地 区 分 类 后 ，若 确 定 某 乡 郊 地

区 没 有 选 民 在 专 用 投 票 站 投 票 ，便 会 安 排 通 知 有 关 点 票 站 的 主 管

不 会 有 该 乡 郊 地 区 的 选 票 运 送 到 相 关 点 票 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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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将 选 票 结 算 表、根 据 上 文 第 4 . 7 6 ( e )段 拟 备 的

报 表 及 根 据 第 4 . 6 7 段 制 备 的 密 封 包 裹 送 递

予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6 0 A 条 ]  [ 2 0 0 9 年 1 2 月 新

增 、 2 0 1 1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 

第 十 三 部 分 ： 点 票  

将 投 票 站 转 为 点 票 站  

4 . 7 7  投 票 站 ( 某 些 投 票 站 及 专 用 投 票 站 除 外 ) 会 转

为 点 票 站 ， 作 为 乡 郊 地 区 选 票 点 票 和 告 知 在 场 的 候 选 人

及 其 代 理 人 点 票 结 果 的 地 方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

第 6 5 及 6 5 A 条 ]。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可 委 任 掌 管 该 投 票

站 的 票 站 主 任 ， 担 任 点 票 站 的 票 站 主 任 ， 以 点 算 在 该 投

票 站 所 投 的 票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5 7 ( 1 B )条 ]。
票 站 主 任 会 在 副 票 站 主 任 、 助 理 票 站 主 任 、 投 票 站 工 作

人 员 以 及 点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的 协 助 下 ， 负 责 把 投 票 站 转 为

点 票 站 及 进 行 点 票 。 当 点 票 开 始 前 ， 点 票 站 外 会 展 示 公

告 ， 述 明 点 票 站 预 计 会 在 何 时 开 放 给 公 众 人 士 观 察 点 票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5 3 ( 2 ) ( b )条 ]。该 告 示 上 须

加 上 点 票 站 的 电 话 号 码 ， 以 便 候 选 人 ／ 代 理 人 与 点 票 站

工 作 人 员 联 络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在 点 票 站 内 的 行 为  

4 . 7 8  只 有 下 列 人 士 获 准 进 入 点 票 区 ：  

( a )  选 管 会 成 员 ；  

( b )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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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选 举 主 任 ；  

( d ) 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；  

( e )  点 票 站 的 票 站 主 任 及 工 作 人 员 ；  

( f )  总 选 举 事 务 主 任 ；  

( g )  候 选 人 及 其 选 举 代 理 人 ；  

( h )  监 察 点 票 代 理 人 ；  

( i )  在 点 票 站 执 勤 的 公 职 人 员 (包 括 警 务 人 员 )及
民 众 安 全 服 务 队 队 员 ； 以 及  

( j )  获 选 举 主 任 或 选 管 会 1 名 成 员 以 书 面 授 权 的

任 何 人 士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5 8 ( 3 )条 ]  [ 2 0 1 0 年 1 0 月

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7 9  除 执 勤 的 警 务 人 员 和 民 众 安 全 服 务 队 队 员 外，

每 名 获 准 逗 留 在 点 票 区 的 人 士 进 入 点 票 区 前 ， 必 须 用 指

明 格 式 作 出 保 密 声 明 22， 并 遵 守 有 关 投 票 保 密 的 规 定 。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8 1 条 ]在 公 众 范 围 及 传 媒

区 域 内 的 公 众 人 士 及 传 媒 则 无 须 作 出 保 密 声 明 。  [ 2 0 1 8

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8 0  公 众 人 士 及 传 媒 有 权 进 入 点 票 站 观 察 点 票，但

为 有 效 维 持 点 票 站 的 秩 序 ， 一 直 以 来 ， 当 点 票 站 内 可 让

公 众 人 士 进 入 的 人 数 已 达 上 限 ，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不 会 再 容

许 公 众 人 士 进 入 。 在 投 票 后 ， 选 民 可 前 往 点 票 站 观 看 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  声 明 可 在 监 誓 员 ／ 选 管 会 成 员 ／ 选 举 主 任 ／ 太 平 绅 士 ／ 持 有 执

业 证 书 的 律 师 前 见 证 签 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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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 过 程 ， 及 等 待 公 布 点 票 结 果 ； 但 不 可 进 入 点 票 区 ， 或

在 点 票 区 逗 留 。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可 于 点 票 站 内 指 定 一 个 范

围 ，让 公 众 人 士 在 一 定 距 离 外 观 察 点 票 情 况 [《 乡 郊 代 表

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5 8 ( 5 )条 ]。 在 该 指 定 范 围 及 传 媒 区 域

内 的 公 众 人 士 及 传 媒 无 须 作 出 保 密 声 明 。  [ 2 0 1 4 年 1 0

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8 1  此 外 ，点 票 站 容 许 拍 摄 。公 众 人 士 (包 括 传 媒 )
可 以 在 公 众 范 围 (不 包 括 点 票 区 范 围 )内 拍 摄 。 而 为 备 存

资 料 作 纪 录 用 途 ， 点 票 站 (包 括 点 票 区 范 围 )内 会 装 设 闭

路 电 视，摄 录 点 票 站 (包 括 公 众 范 围 )的 实 际 情 况。除 获 选

管 会 1 名 成 员 、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或 该 票 站 的 主 管 明 示

准 许 外 ， 点 票 过 程 中 不 得 在 点 票 区 内 拍 照 、 拍 影 片 、 录

像 或 录 音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5 9 ( 2 )条 ]。 [ 2 0 1 4

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8 2  任 何 人 在 点 票 站 内 或 其 邻 近 范 围 内 行 为 不 检，

或 不 遵 从 该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的 任 何 合 法 指 示 ， 即 属 违 法 ，

可 判 处 第 2 级 罚 款 ( 5 , 0 0 0 元 )及 监 禁 3 个 月 ，并 可 能 被 该

点 票 站 的 主 管 命 令 立 即 离 开 该 地 方 。 任 何 人 若 在 点 票 过

程 中 捣 乱 ， 或 对 其 他 在 点 票 站 内 人 士 进 行 骚 扰 或 造 成 不

便 ， 即 属 行 为 不 检 。 若 有 人 在 点 票 站 内 的 行 为 并 不 符 合

他 ／ 她 获 授 权 或 获 准 进 入 点 票 站 、 或 在 点 票 站 内 停 留 的

目 的 ， 则 该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亦 可 命 令 此 人 离 开 点 票 站 。 倘

若 他 ／ 她 不 立 刻 离 开 ， 警 务 人 员 或 上 述 主 管 书 面 授 权 的

任 何 其 他 人 士 可 将 他 ／ 她 驱 逐 离 场 。 被 逐 离 的 人 ， 除 非

获 指 示 他 ／ 她 离 开 的 上 述 主 管 明 示 准 许 ， 否 则 不 得 在 该

点 票 站 的 点 票 完 毕 前 再 次 进 入 该 点 票 站 或 其 邻 近 范 围 。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5 9 及 8 9 ( 1 )条 ]  [ 2 0 1 8 年

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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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 票  

4 . 8 3 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会 在 在 场 的 候 选 人、其 选 举 代 理

人 或 监 察 点 票 代 理 人 面 前 (如 有 的 话 )点 算 选 票 。 该 主 管

会 检 查 投 票 箱 或 容 器 及 密 封 包 裹 是 否 妥 为 密 封 ； 拆 除 投

票 箱 或 容 器 的 封 条 ； 开 启 投 票 箱 或 容 器 ； 并 把 投 票 箱 或

容 器 内 所 有 物 件 全 部 倾 倒 在 点 票 枱 上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

程 序 规 例 》第 6 0 ( 1 )条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

订 ]  

4 . 8 4  任 何 从 投 票 箱 或 容 器 内 取 出 的 任 何 非 选 票 的

纸 张 在 被 弃 置 前 ， 候 选 人 、 其 选 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 点 票 代

理 人 可 要 求 检 查 该 些 纸 张 。 任 何 时 候 ， 候 选 人 、 其 选 举

代 理 人 或 监 察 点 票 代 理 人 均 不 得 触 摸 任 何 选 票 。 [《 乡 郊

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6 0 ( 2 )条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8 5 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会 开 启 各 投 票 箱 或 容 器 ， 并 会 ： 

( a )  在 开 启 来 自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箱 及 容 器 后 ，

如 在 有 关 选 举 中 使 用 封 套 盛 载 选 票 ，将 选 票

从 封 套 内 取 出 点 算 并 记 录 来 自 该 等 专 用 投

票 站 的 投 票 箱 及 容 器 内 的 选 票 数 目 ，并 将 来

自 该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选 票 结 算 表 与 选 票 数 目

作 比 较 ， 以 核 实 该 数 目 ；  

( b )  在 开 启 来 自 选 票 分 流 站 的 容 器 中 的 封 套 后 ，

点 算 并 记 录 容 器 中 选 票 的 数 目 ，并 将 掌 管 选

票 分 流 站 的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所 拟 备 的 书 面 报

表 与 选 票 数 目 作 比 较 ， 以 核 实 该 数 目 ；  

( c )  就 上 文 第 4 . 8 5 ( a )及 ( b )段 所 核 实 的 结 果 拟 备

书 面 报 表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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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安 排 将 上 文 第 4 . 8 5 ( a )及 ( b )段 所 述 的 选 票 与

投 票 站 (专 用 投 票 站 除 外 )中 最 少 一 个 票 箱 的

选 票 混 和 ；  

( e )  决 定 以 下 述 哪 种 方 法 点 算 选 票 ：  

( i )  方 法 一 ：根 据 选 票 上 所 投 选 的 候 选 人 将

选 票 分 别 放 进 不 同 的 盒 子 内，然 后 点 算

所 有 有 效 的 选 票 。  

( i i )  方 法 二 ：首 先 将 所 有 有 效 的 选 票 与 其 他

选 票 分 开 ， 然 后 使 用 电 脑 点 算 选 票 。  

( i i i )  方 法 三 ：将 填 划 在 每 张 选 票 上 的 每 一 个

选 择 ， 记 录 在 表 格 上 。  

( f )  按 照 第 4 . 8 5 ( e )段 点 算 选 票 的 过 程 中，无 效 选

票 及 问 题 选 票 会 依 据 第 4 . 8 6 至 4 . 8 9 段 处 理；

被 上 述 主 管 裁 定 为 有 效 选 票 的 问 题 选 票 上

的 选 择 ， 会 计 入 最 后 点 算 结 果 内 ； 以 及  

( g )  在 根 据 第 4 . 8 5 ( e )段 点 算 选 票 后 ， 将 投 票 站

(专 用 投 票 站 除 外 )的 选 票 数 目 与 该 投 票 站 的

选 票 结 算 表 作 比 较 ，以 核 实 选 票 数 目 ，并 就

核 实 结 果 拟 备 书 面 报 表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6 0、 6 0 B 及 6 1 条 ]  [ 2 0 0 9

年 1 2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无 效 选 票  

4 . 8 6  如 出 现 下 列 任 何 情 况 ， 选 票 即 属 无 效 ：  

( a )  选 票 未 经 填 划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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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选 票 并 非 以 投 票 站 所 提 供 的 印 章 填 划 ；  

( c )  选 票 正 面 批 注 “ T E N D E R E D” 及 “ 重 复 ”

字 样 ；  

( d )  选 票 正 面 批 注 “ U N U S E D” 及 “ 未 用 ” 字

样 ；  

( e )  选 票 正 面 批 注 “ S P O I L T” 及 “ 损 坏 ” 字

样 ； 或  

( f )  选 民 投 选 的 候 选 人 数 目 多 于 该 乡 郊 地 区 在

该 次 选 举 中 须 选 出 的 乡 郊 代 表 的 数 目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6 2 条 ]  [ 2 0 1 0 年 1 0 月 及

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这 些 选 票 将 即 场 当 作 无 效 选 票 ， 另 外 放 置 ， 不 得 点 算 ，

亦 不 会 被 当 作 问 题 选 票 。  

问 题 选 票  

4 . 8 7  如 出 现 下 述 情 况 令 人 质 疑 选 票 是 否 有 效，这 些

选 票 会 被 列 为 问 题 选 票 并 另 外 放 置 。 如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认

为 符 合 以 下 情 况 会 决 定 有 关 问 题 选 票 无 效 ：  

( a )  选 票 并 无 明 确 选 择 ；  

( b )  选 票 上 有 任 何 文 字 或 记 认 而 藉 此 可 能 识 别

选 民 身 分 ；  

( c )  没 有 按 照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

4 8 ( 1 ) ( b )、( 2 ) ( b )、( 3 ) ( b )或 ( 4 ) ( b )条 填 划 (视 乎

情 况 而 定 )，即 没 有 在 选 票 上 所 选 择 的 (各 )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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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 人 姓 名 相 对 的 ( 每 个 ) 圆 圈 内 盖 上 单 一 个

“ ” 号 。 但 是 ， 若 该 主 管 信 纳 该 选 民 的 意

向 是 清 楚 的 ， 尽 管 “ ” 号 并 非 盖 印 在 圆 圈

内 ，仍 可 点 算 这 些 选 票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

规 例 》 第 6 3 ( 3 )条 ]； 或  

( d )  选 票 相 当 残 破 。  

问 题 选 票 必 须 予 以 分 开 及 送 交 上 述 主 管 ， 让 该 主 管 决 定

有 关 的 选 票 应 否 点 算 。在 决 定 上 述 ( b )项 所 述 选 票 是 否 有

效 时 ， 该 主 管 须 参 考 法 庭 就 一 宗 选 举 呈 请 个 案 作 出 的 裁

决 (高 院 宪 法 及 行 政 诉 讼 2 0 0 3 年 第 1 2 7 号 )。 在 该 个 案

中 ， 法 庭 裁 定 该 选 举 呈 请 个 案 所 涉 及 选 票 上 的 手 写 剔 号

是 有 可 能 令 人 得 以 识 别 选 民 身 分 的 标 记 。 划 上 任 何 其 他

文 字 或 标 记 的 选 票 是 否 有 效 ， 会 由 上 述 主 管 按 个 别 情 况

作 出 决 定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4 8、6 1 ( 2 ) ( a )、
6 2、 6 3 ( 2 )及 ( 3 )条 ]  [ 2 0 0 5 年 2 月 、 2 0 1 0 年 1 0 月 、 2 0 1 4

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8 8 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会 邀 请 在 场 的 候 选 人、其 选 举 代

理 人 或 监 察 点 票 代 理 人 参 与 就 问 题 选 票 进 行 决 定 的 过

程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8 9  决 定 问 题 选 票 是 否 有 效 的 程 序 会 以 以 下 方 式

进 行 ：  

( a ) 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会 通 知 候 选 人 及 选 举 代 理 人

或 监 察 点 票 代 理 人 就 每 张 问 题 选 票 是 否 有

效 所 作 出 的 初 步 决 定 。候 选 人 或 选 举 代 理 人

(如 在 点 票 区 内 )可 检 查 问 题 选 票 ， 并 就 这 些

选 票 提 出 申 述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

6 3 ( 1 )条 ]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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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该 主 管 会 考 虑 有 关 申 述 ，并 就 该 问 题 选 票 是

否 有 效 作 出 最 终 决 定 (见 下 文 第 4 . 8 9 ( c )及 ( d )
段 ) 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 6 3 ( 2 )条 ]； 

( c )  如 该 主 管 决 定 某 一 问 题 选 票 无 效 并 不 予 点

算 ， 则 必 须 在 该 选 票 的 正 面 批 注

“ r e j e c t e d” 及 “ 不 予 接 纳 ” 的 字 样 。 在 此

情 况 下 ，如 有 候 选 人 或 选 举 代 理 人 反 对 该 项

决 定 ， 该 主 管 亦 须 在 该 选 票 的 正 面 批 注

“ r e j e c t i o n  o b j e c t e d  t o” 及 “ 不 予 接 纳 的 决

定 遭 反 对 ” 的 字 样 [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

例 》 第 6 3 ( 5 )条 ]；  

( d )  如 有 候 选 人 或 选 举 代 理 人 反 对 该 主 管 作 出

点 算 某 问 题 选 票 的 决 定 ，该 主 管 须 在 该 选 票

的 正 面 批 注 “ a c c e p t a n c e  o b j e c t e d  t o” 及

“ 予 以 接 纳 的 决 定 遭 反 对 ” 的 字 样 [《 乡 郊

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6 3 ( 4 )条 ]； 以 及  

( e )  该 主 管 须 拟 备 一 份 报 表 ，记 录 其 就 所 有 问 题

选 票 所 作 的 决 定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

第 6 3 ( 6 )条 ]。  

[ 2 0 0 6 年 1 0 月 、 2 0 1 0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

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9 0  因 任 何 选 票 所 引 起 的 任 何 问 题，点 票 站 的 主 管

所 作 出 的 决 定 是 最 终 决 定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第

6 3 ( 8 )条 ]， 并 只 可 藉 选 举 呈 请 提 出 质 疑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

条 例 》第 3 9 条 ] (见 第 五 章 第 二 部 分 )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修

订 ]  

4 . 9 1  在 尽 可 能 的 情 况 下 ，点 票 工 作 会 持 续 进 行 ，直

至 全 部 选 票 点 算 完 成 为 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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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9 2  点 票 完 毕 后 ，如 某 乡 郊 地 区 只 设 1 个 点 票 站，

点 票 站 的 主 管 会 把 点 票 的 结 果 告 知 在 场 的 候 选 人 、 其 选

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 点 票 代 理 人 。 这 些 候 选 人 或 其 选 举 代 理

人 有 权 要 求 该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重 新 点 票 ， 除 非 上 述 主 管 认

为 有 关 要 求 并 不 合 理 ， 否 则 须 顺 应 该 要 求 重 新 点 票 。 如

上 述 主 管 是 票 站 主 任 ， 该 票 站 主 任 须 向 就 有 关 乡 郊 地 区

委 任 的 选 举 主 任 ， 报 告 点 票 及 重 新 点 票 (如 有 的 话 )的 结

果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条 例 》第 6 5 条 ]以 上 亦 同 样 适

用 于 有 2 个 或 以 上 点 票 站 的 乡 郊 地 区 。 如 某 乡 郊 地 区 设

2 个 或 以 上 点 票 站 ， 选 举 主 任 在 取 得 所 有 点 票 站 的 点 票

及 重 新 点 票 (如 有 的 话 )的 结 果 后，须 将 该 结 果，告 知 身 处

选 举 主 任 指 明 的 地 点 的 候 选 人 、 其 选 举 代 理 人 或 监 察 点

票 代 理 人 。 这 些 候 选 人 或 其 选 举 代 理 人 有 权 要 求 选 举 主

任 重 新 点 算 有 关 乡 郊 地 区 的 所 有 点 票 站 的 所 有 票 ， 除 非

选 举 主 任 认 为 有 关 要 求 并 不 合 理 ， 否 则 须 顺 应 该 些 要 求

并 通 知 有 关 乡 郊 地 区 点 票 站 的 票 站 主 任 ， 同 时 在 其 各 自

的 票 站 进 行 重 新 点 票 。 如 选 举 主 任 同 时 掌 管 有 关 乡 郊 地

区 的 其 中 一 个 点 票 站 ， 则 须 为 该 票 站 进 行 重 新 点 票 及 通

知 有 关 乡 郊 地 区 的 其 他 点 票 站 的 票 站 主 任 ， 同 时 在 其 各

自 的 票 站 进 行 重 新 点 票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条 例 》第

6 5 A 条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 

第 十 四 部 分 ： 宣 布 结 果  

4 . 9 3  点 票 及 重 新 点 票 ( 如 有 的 话 ) 完 毕 并 得 出 结 果

后 ，选 举 主 任 须 按 2 . 5 2 段 列 明 的 原 则 宣 布 结 果 。如 在 乡

郊 地 区 的 选 举 的 点 票 结 束 后 该 地 区 尚 须 选 出 1 名 乡 郊 代

表 ， 而 获 得 最 多 票 数 的 候 选 人 或 余 下 获 得 最 多 票 数 的 候

选 人 (视 属 何 情 况 而 定 )获 相 同 的 票 数 ， 则 该 地 区 的 选 举

主 任 须 以 抽 签 方 式 决 定 选 举 结 果 。 中 签 的 人 即 为 在 该 地

区 的 选 举 中 当 选 (有 关 抽 签 的 详 细 程 序，请 参 阅 第 2 . 5 2 ( c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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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 ) 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3 1 ( 6 )条 ]。 选 举 主 任 须 宣

布 中 签 的 候 选 人 当 选 ， 并 须 在 紧 靠 有 关 乡 郊 地 区 的 每 个

点 票 站 外 一 个 当 眼 的 位 置 展 示 选 举 结 果 的 公 告 。 在 宣 布

结 果 后 1 0 天 内 ， 选 举 结 果 亦 会 在 宪 报 刊 登 。 [《 乡 郊 代

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6 6 及 6 7 条 ]  [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 

第 十 五 部 分 ： 文 件 的 处 置  

4 . 9 4 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在 确 定 选 举 结 果 后，会 在 切 实 可

行 的 范 围 内 ， 尽 快 将 所 有 有 关 文 件 及 选 票 包 裹 密 封 。 候

选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可 在 场 观 察。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

第 6 8 条 ]   

4 . 9 5  这 些 密 封 包 裹 连 同 提 名 表 格 及 委 任 代 理 人 通

知 书 等 将 会 随 后 交 由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存 放 ， 为 期 为 自

该 等 文 件 所 关 乎 的 乡 郊 选 举 宣 布 选 举 结 果 当 日 后 的 6 个

月 ， 6 个 月 后 会 予 以 销 毁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

第 6 9 及 7 1 条 ]  [ 2 0 1 2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4 . 9 6  除 非 为 了 遵 行 法 庭 因 选 举 呈 请 或 刑 事 法 律 程

序 发 出 的 命 令 ， 否 则 ， 任 何 人 士 均 不 得 检 查 由 民 政 事 务

总 署 署 长 保 管 的 任 何 选 票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

第 7 0 条 ]   

 

第 十 六 部 分 ： 投 票 或 点 票 的 延 迟 或 押 后  

4 . 9 7 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就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所

有 或 个 别 投 票 站 ／ 点 票 站 投 票 或 点 票 的 延 迟 或 押 后 订 下

条 文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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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9 8  就 延 迟 或 押 后 在 所 有 投 票 站 进 行 的 投 票 及 ／

或 在 所 有 点 票 站 进 行 的 点 票 而 言 ， 如 在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的

投 票 或 点 票 开 始 前 ， 或 在 进 行 投 票 或 点 票 期 间 ， 选 管 会

认 为 该 项 投 票 或 点 票 相 当 可 能 会 或 正 因 ( a ) 热 带 气 旋 或

其 他 恶 劣 的 天 气 情 况 ； ( b )骚 乱 、公 开 暴 力 或 任 何 危 害 公

众 健 康 或 安 全 的 事 故 ；或 ( c )选 管 会 觉 得 属 与 该 项 投 票 或

点 票 有 关 而 具 关 键 性 的 不 妥 当 之 处 的 事 故，而 受 到 妨 碍、

干 扰 、 破 坏 或 严 重 影 响 ， 选 管 会 可 指 示 延 迟 或 押 后 该 项

投 票 或 点 票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7 2 ( 1 )及 ( 2 )
条 ]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9 9  就 个 别 投 票 站 进 行 的 投 票 或 点 票 站 进 行 的 点

票 而 言 ， 如 在 某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进 行 投 票 或 点 票 期 间 ， 该

投 票 站 的 票 站 主 任 ／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认 为 该 项 投 票 或 点 票

相 当 可 能 会 或 正 因 ( a )热 带 气 旋 或 其 他 恶 劣 的 天 气 情 况 ；

( b )骚 乱 、 公 开 暴 力 或 任 何 危 害 公 众 健 康 或 安 全 的 事 故 ；

或 ( c ) 该 主 任 ／ 主 管 觉 得 属 与 该 项 投 票 或 点 票 有 关 而 具

关 键 性 的 不 妥 当 之 处 的 事 故 ， 而 受 到 妨 碍 、 干 扰 、 破 坏

或 严 重 影 响 ， 该 票 站 主 任 ／ 点 票 站 的 主 管 可 在 征 询 选 举

主 任 的 意 见 后 指 示 押 后 该 项 投 票 或 点 票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

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7 3 条 ]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1 0 0  如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的 投 票 或 点 票 需 要 按《 乡 郊 代

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7 2 或 7 3 条 延 迟 或 押 后 ， 选 管 会 必

须 在 该 项 投 票 或 点 票 延 迟 或 押 后 之 后 ， 在 切 实 可 行 范 围

内 尽 快 指 定 一 个 日 期 进 行 该 项 投 票 或 点 票 ， 而 该 日 期 不

得 迟 于 原 定 日 期 后 的 1 4 天 。 根 据 选 管 会 一 贯 的 应 变 措

施 ， 该 项 投 票 或 点 票 通 常 会 延 迟 或 押 后 到 下 一 个 星 期 的

后 备 投 票 日 进 行 。 相 关 选 举 条 例 及 规 例 没 有 订 明 已 延 迟

或 押 后 的 投 票 或 点 票 可 再 次 延 迟 或 押 后 。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

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7 7 条 ]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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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七 部 分 ： 乡 郊 补 选 的 举 行  

4 . 1 0 1  就 乡 郊 补 选 而 言 ，选 管 会 须 在 以 下 情 况 出 现 时

而 不 得 在 其 他 情 况 下 ， 按 照 根 据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

订 立 并 正 有 效 的 规 例 ， 安 排 举 行 补 选 ：  

( a )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宣 布 该 地 区 的 乡 郊 代 表

职 位 出 缺 ；  

( b )  选 举 主 任 宣 布 该 地 区 的 选 举 未 能 完 成 ；以 及  

( c )  选 举 主 任 宣 布 该 地 区 的 选 举 程 序 已 经 终 止 。  

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2 1 条 ]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4 . 1 0 2  如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的 投 票 或 点 票 因 上 文 第 4 . 9 8
至 4 . 9 9  段 所 述 的 情 况 延 迟 或 押 后，而 未 能 在 法 例 订 明 之

后 的 1 4 天 内 进 行，则 现 行 法 例 并 无 条 文 可 藉 以 进 行 乡 郊

代 表 选 举 的 补 选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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